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德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何 西 就 25年1月24日 男
臺灣省
臺中市

中國國民黨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程研究所碩士畢業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源材料系董

事

崑益金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三陽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鑄造

品管生產管理熱處理主任高級工

程師

多年來西就一向稟持建設德安里為更美好的居住環境，努力不懈做個「全職」的里長，服務鄉親，
解決里民困難，爭取里鄰建設，關懷弱勢團體，綠美化公園，四年來競選政見一一兌現，感謝鄉親
前輩先進的支持，並獲市長、民政局長、環保局長、區長表揚為優秀里長，期待鄉親的繼續支持，
讓我們一起為德安里加油。
茲擔任里長以來工作績效如下：
維護鄰里清潔，避免蚊蟲孳生。保障區民飲水及瓦斯換新管工程，爭取管線更新。注重衛生保健與
仁愛醫院配合本里長者流感疫苗免費注射、健康檢查。綠美化公園，連續獲得市府、區長優等表
揚。爭取教育資源，提供家長自行選擇小孩就讀學校機會。加強行人安全，騎樓整平工程，再繼續
擴大。每日市容巡查，道路破損、水溝不通、路燈損壞不亮。關注敬老暨弱勢關懷，分送七十歲以
上重陽節禮金，分送低收入老年人生活年金、分送幸福＋專案福袋、兵單通知。落實治安維護、配
合大安分局裝設監視器二十一個。導護仁愛國小學童上學，安全保護工作長達二十餘年。

第117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89號【中華電信大安營運處東三機房】
（德安里1－2、5－6鄰）

第117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89-1號【中華電信大安營運處】
（德安里3－4、8－10鄰）

第117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22巷11號【吳俊鋒先生宅】
（德安里7、11－14鄰）

第117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157巷5號【21世紀不動產敦南仁愛店】  
（德安里15－20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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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仁慈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士 貴 45年11月29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成功高級中學畢業。

台灣省體育會體操協會常務委

員、台北市大安民防大隊副分隊

長、台北市大安區瑞安派出所民

防顧問、台北市環保義工大隊第

二隊長、台北市大安區仁慈里第

七、八、九、十屆里長、文化大

學推廣教育結業

加強環保工作、關切老人的福利、提倡社區意識、激發里民向心力、醫療諮詢服務、關切里民的健

康、防堵盜賊犯案、以利里民之安全、清潔里內環境、防止病媒蚊傳染、推動基層建設、錄影監控

24小時化。

第118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05號【世界紅卍字會台灣總主會（大廳）】
（仁慈里1－6鄰）

第118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05號【世界紅卍字會台灣總主會（大門前）】  
（仁慈里7－11鄰）

第118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53巷13號【中國基督教信義會恩光堂】
（仁慈里12－17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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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和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張 正 雄 31年4月16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省立臺北第二工職高級部畢業。

1、臺北市政府國民住宅處科長

兼府會聯絡人二十五年。2、大

安區和安里後備軍人輔導組長。

3、 第八、九、十屆和安里里

長。4、憲兵學校士官班。5、臺

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決

策領導班」。

1、 忠誠與您守護家園，專業、專職，勤走鄰里，大事小事，處處關心，堅守一通電話服務就到的

承諾。2、 爭取建設資源，均衡發展，建構安全、整潔、舒適的美好居住環境。3、 配合治安警網

建立鄰里聯防，協助治安維護。4、 精心策畫睦鄰參訪活動，增廣見聞，促進鄰居間互動情誼。

5、 謀求社會福利資源，妥善照顧弱勢里民。6、 盡心盡力做好人民與政府溝通橋樑。7、 協助老

舊住宅住戶整合意見進行改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地盡其利。

第118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57巷11號【客家文化會館1樓】
（和安里1、3－6、10－12鄰）

第118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號【師大附中體育館(南側)】
（和安里9、19－21鄰）

第118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號【師大附中體育館(北側)】  （和安里14－18鄰）

第118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號【師大附中演講廳】  （和安里2、7－8、13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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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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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民炤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勤 功 46年6月4日 男 臺北市 無 華夏工專電子工程科畢業

民輝社區發展協會第三屆副會

長、福星國小家長會委員、幸安

國小家長會代表、金華國中家長

會代表、壯其企業有限公司負責

人。

1.爭取里內各項應得之回饋金，並組成使用監督小組，確實平均分配於每位里民。
2.打破口號式服務，落實里長親自到場關心，以確實了解里民之所需，作為下次服務之依歸。
3.設置里內防盜：警報器、自動照明燈、監視器，以杜絕竊盜案件之發生。
4.里辦公室資訊透明化，使民眾確實掌握里內相關訊息，讓吹噓式服務無所遁形。
5. 廣辦社區聯誼郊遊等活動，絕不限名額，以增進里民對社區活動之參與感，打破小圈圈式的私人活動。
6.主動發掘獨居老人、中低收入戶、家庭變故者等弱勢族群，並協助尋求社會救助，爭取相關福利。
7. 積極向市政府爭取市立圖書館在本里設立分館，將新生南路一段157巷19號2樓、4樓設立圖書閱覽室，

以便里民閱讀、自修、活動之所需。
8. 組織里內志工團隊，發揚志工精神，服務老、中、青各階層，促進里民大融合，讓民炤躍進為大安之

光。
9. 建立里內各項施工維修之標準作業流程（Ｓ.Ｏ.Ｐ.），以確實達到施工品質，並縮短施工日期，以減少施

工對里民之影響。
10. 停車位的劃置，重新檢討（消除自行劃線、不合理紅線、路霸、開放學校夜間停車等），使停車位的

數量增加20%~30%，以解決停車位之不足。

2 張 隆 彥 40年8月23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中國國民黨 台北商專企業管理科畢業。

現任台北市大安區民炤里里長、

大安區民輝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更生保護會更生輔導員、大安區

改善民俗實踐會委員、大方藥局

負責人。

一、 全力協助住戶推動都市更新計畫，積極投入心力改善本里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二、 秉持

以往服務之熱忱，提供最迅速最便捷的服務，讓里民們隨時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三、長期與

社區合作為獨居老人、行動不便者提供問安及居家照顧，今後將繼續關心、協助、解決弱勢族群的

困境。四、積極推動里辦公處、社區、學校之間多元交流，促使里、社區、學校融合互動，增進里

民情感交流及對本里的向心力。五、加強環境衛生清潔，維護里民健康，舉辦醫療講座及疫苗注

射，全力打造里內各項建設，確保里民福祉和地方福利。六、以誠懇、認真、負責的心，實實在在

用心服務，做您的依靠、解決您的困難，打造民炤美好的未來。

3 范 秋 慧 51年2月9日 女 臺北市 無
台北市立中興國民小學 畢業

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畢業

(1)大安區划船委員會 副主任委

員。(2)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 隊

長。(3)台北市大安區環保志工隊 

志工。(4)台北市大安區95-96年

度救國團委員會 副總幹事(5)大

安菸酒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6)無極天一宮 顧問。

一、 改善里內路燈明亮度。二、 增設里民公告欄。三、 改善本里各條巷內路面不平整之現況。

四、 加強本里各棟建物大門出入口裝置感應照明燈。五、 整頓並暢通本里防火巷之亂象，不要成

為治安死角，保障里民人身安全。六、 改善本里目前水溝蓋經常損壞之現況，未來工程將規劃為一

體成型週邊設施以減少噪音。七、於任內積極增辦各項活動及安全措施：如下（１）爭取辦理里民

旅遊聯誼自強活動。（２）積極爭取社區長青老人活動區域。（３）積極爭取設立社區監視器、廣

播站、感應照明燈…等。（４）積極爭取設置社區環保資源回收站，減少垃圾落地。（５）爭取設

置里內巡守隊及社區巡守車，保護夜歸里民安全。（６）每月定期舉辦社區藝文活動，例如：媽媽

成長班、書法班、美術班、客語班、英語班及電腦班等。（７）每年定期舉辦：中元普渡活動、中

秋聯歡活動、九九重陽老人歡唱聯誼活動、母親節活動、春節送春聯活動…等。

第118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22號【幸安國小社團活動室】  （民炤里2－5鄰）

第118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22號【幸安國小2年1班教室】 （民炤里6－9鄰）

第118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22號【幸安國小2年3班教室】 （民炤里10－14鄰）

第119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22號【幸安國小1年1班教室】 （民炤里15－20鄰）

第119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22號【幸安國小1年3班教室】 （民炤里1、21－24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仁愛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鄭 秀 郎 41年2月15日 男
臺灣省
臺中縣

中國國民黨 私立中興中學

(一)柏宏工程企業有限公司(二)晨

翔水電行(三)國際獅子會300A2

區仁德第三副會長(四)大安區改

善民俗實踐會委員(五)台北市大

安分局敦南派出所義警分隊長

(六) 民眾服務社監事(七)中國國

民黨大安區常委(八)第九、第十

屆里長。

（一） 推動敦親睦鄰活動促進溫馨祥和民風。

（二） 加強社區防火巷感應照明設備防宵小侵入。

（三） 強化公共設施維護溝渠道路之暢通整潔。

（四） 落實關懷獨居老人。

（五） 積極推動巷弄淨空之環境美化工程。

（六） 定期辦理環境消毒工作避免蚊蟲孳生。

第119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262號【復興小學1年忠班教室】（仁愛里1－6鄰）

第119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262號【復興小學1年孝班教室】（仁愛里7－11鄰）

第119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262號【復興小學1年仁班教室】（仁愛里12－17鄰）

第119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262號【復興小學1年愛班教室】（仁愛里18－23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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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義村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潘 明 勲 41年1月7日 男
臺灣省
屏東縣

中國國民黨 國中畢

1臺北市大安區義村里社區發展

協會副理事長 2中國國民黨臺北

市大安區黨部義村里分部書記 3

臺北市大安區義村里守望相助隊

小隊長 4臺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

義勇警察大隊新生中隊幹事 5臺

北市私立強恕高中普通科

一、 定期召開里政會議，傾聽里民意見與問題處理。二、 開辦全天候24小時即時服務專線，受理

里民委託與詢問事項三、 推廣里鄰網站，提供服務、施政、經費訊息與意見反應四、 建立社區治

安防治網，保障里民生命財產安全。五、 推動老人定期健檢服務，維護高齡長者身心健康。六、 

爭取設立里民活動中心，開辦各項藝能學習課程。七、 運用市府定額補助，辦理里民健康旅遊活

動。八、 爭取市府經費，執行全里分區植栽綠化。九、 成立本里環保義工組織，維護社區環境清

潔。十、 推動便民服務措施，專人協助辦理。

第119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懷生國中體育館(跆拳道教室) 】 
（義村里1－7鄰）

第119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懷生國中體育館(穿堂)】
（義村里8－12鄰）

第119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懷生國中體育館(乒乓球教室1)】
（義村里13－17鄰）

第119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48巷30號【懷生國中體育館(乒乓球教室2)】
（義村里18－22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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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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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民輝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四 海 29年11月22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彰化縣埔鹽國民小學畢業 前立委郭正亮決策委員

充實民輝里活動中心規劃及軟硬體設備；規劃民輝里停車空間及商圈，俾解決停車問題及促進地方

繁榮。規劃鄰里公園為藝術休閒公園；爭設巷道公共場所消防器材，確保住家安全。爭取里內老舊

電桿及照明設備更新，監督民輝里衛工處污水接管工程，民輝里巷道路面水溝補修工程，以增進市

容景觀；協助中低收入戶申請補助，獨居老人通報照顧服務，辦理里民免費健康檢查，設立每年度

中小學績優學生獎學金，期使民輝里蛻變為健康快樂暨教育文化之模範里。不定期舉辦里民自強聯

誼活動，各民俗節日舉辦慶祝晚會或活動，以增進里民互動之情誼，拉近里民間之距離。

2 陳 桓 浩 36年4月5日 男 南京市 中國國民黨 私立醒吾商專肄業

第九屆第十屆里長、中華民國關

懷演藝人員基金會董事、中華民

國電影發展基金會董事、台北市

演藝業職業工會理事長。

一、 請環保隊配合社區保持環境衛生清潔。

二、 請交工處維護社區交通暢通，多建號誌，以免發生意外。

三、 請停管處多設停車位供里民使用。

四、 請警察局保障社區里民生命、財產安全，多設監視器。

五、 請都發局減低出租國宅房租及停車價，注意環境衛生。

六、 請區公所經建課維護8米巷道平坦，安全。

七、 請區公所經建課維護公園綠化與環境整潔。

八、 請市政府多照顧本里低收入戶、單親家庭、身障人士、獨居老人及原住民生活。

第120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1段117號【臺北衛理幼稚園中庭】    (民輝里1－6鄰)

第120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1段113號【臺北衛理堂會議室】
(民輝里10、14－17、24鄰)

第120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濟南路3段35-9號【民輝里民活動場所】
(民輝里7－9、11－13、18鄰)

第120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1段3號【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工程館1樓大廳】
(民輝里19－23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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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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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昌隆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張 昌 進 52年5月23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曉陽商工畢業

民國76年創立（立豐蔘藥行）負

責人定居昌隆里

民國87年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醫

藥結業

民國89—91年國泰聯合大廈E棟

主任委員

昌隆里5鄰鄰長

    服務里民即刻做到　里民隨時監督賜教
1 關心本社區老人行走.  照護.  健康等福利.  婦女人身安全.  打造社區寧靜安全環境.
2 關心學子上.  下學安全措施.  並與附近學校連絡教師加強學子.  人身.  行的安全.
3 昌隆里217巷行人步道延伸至巷底.
4 昌隆里人行磚道全面協調更新化.
5 昌隆里社區老舊大樓外牆拉皮協調業務辦理.
6 昌隆里外掛有線電視線路整頓美化.  消除混亂線路.
7  昌隆里防火巷安全督導宣傳.  下水道衛生改善.  協調北市府權責單位定期至本社區疏浚多次消毒.
8 結合社區醫療背景人士為本社區設置健康諮詢顧問站.  成立養生保健教室.
9  推動昌隆里ｅ化.  里內事務經費透明化.  更安排有興趣但無機會學習電腦課程里民.  成立昌隆電

腦教室.
     服務不分黨派不分階層全心投入

2 王 志 剛 55年9月5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高商畢

(一)國語實小家長會會長。(二)懷

生國小家長會副會長。(三)昌隆

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四)昌隆

社區巡守隊小隊長。(五)歐美加

空間設計負責人。(六)中國國民

黨實踐研究院結業。

(一) 全面營造本里巷弄（招牌、路樹、路燈、休閒座椅等）整體化，提升昌隆社區「價值性」。

(二) 重新規劃瑠公圳公園成為多元化、運動、休閒之模範公園。(三) 增設里民圖書館、活動場所。

(四) 定期清理排水溝、全面消毒社區。(五) 加強巡邏、配合警力、打擊犯罪、推動家戶聯防。(六) 

關懷社區老人福利，定期舉辦銀髮族健檢活動。(七) 本里巷弄各路口處加設減速墊，預防快車行

駛，以維護社區行人安全。(八) 定期舉辦社區各族群成長課程及旅遊活動。(九) 延續推動里內未完

成之建設。

第120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17巷2弄12號【昌隆里民活動場所】(昌隆里1－8鄰)

第120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17巷5弄8號【基督教忠孝神召會】 (昌隆里9－15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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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爭取興建社區活動中心。

2 提昇生活品質，社區治安維護。

3 關懷社區老人，爭取各項社會福利。

4 公園綠美化、步道更新。

5 舉辦休閒活動、才藝教學。

6 公寓大門防火巷裝設照明燈。

7 規劃第四台纜線，整理清除。

8 規劃設置錄影監視器。

9 各大樓公寓樓梯間放置滅火器，確保居家安全。

10 擴編守望相助隊協助警察，維護社區治安。

11 推動老舊公寓都市更新。

12 全天24小時為民服務。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誠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許 文 進 33年4月20日 男
臺灣省
澎湖縣

中國國民黨 高中畢。

1 第七、八、九、十屆誠安里里

長。2 大安區里長聯誼會副會

長。3 大安區改善民俗實踐會委

員。4 大安區環保義工副中隊

長。5 安和大廈70號主任委員。

6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局社區組織

與發展結業證明書。

1 專職里長，堅持以最初的熱忱，服務鄰里。2 推行政府之政令，公告里民週知。3 加強環保，消

除髒亂，提升里民生活品質。4 舉辦敦親睦鄰聯誼活動，提升里民休閒活動及增進里民之情誼。5 

協助弱勢里民，積極爭取「急難救助」或「馬上關懷」。6 爭取經費於全面巷弄內設置監視器，確

保里民居住安全。7 將里民之事視為己事，以里民之意為依歸。

2 李 有 福 46年10月25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無

現任：
台北市安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安東社區守望相助隊隊長
經歷：
1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佑宮監事
2  台北市懷生國民小學家長會副

會長
3  台北縣客家美聲發展協會副理

事長
4  台北市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

理、監事
5  台 北 市 信 義 獅 子 會 2 0 0 3 ～

2004會長
6  國際獅子會300A3區2004～

2005分區主席

第120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3弄7號【誠安里民活動場所】
（誠安里1－2、7－10鄰）

第120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9弄8號【仁和幼稚園】
（誠安里3－6、12－13鄰）

第120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122巷8號【余院相先生宅(原上慶自助餐)】
（誠安里11、14－17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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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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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光武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宋 忠 誠 38年10月30日 男
臺灣省
臺南市

中國國民黨 台南南英高商畢業

現任大安區光武里里長（第九、

十屆光武里里長）

光武里環保義工分隊長

一、 協助里內老舊住宅都市更新並監督其透明化，促進社區發展。

二、 協助警方調閱里內監視器，配合警民連線加強社區治安維護。

三、 掃除治安死角，防火巷加裝自動感應燈以嚇阻宵小不法行為。

四、 綠美化瑠公公園，使其成為里民絕佳之休憩場所。

五、 經常實施社區環境消毒及定期清理防火巷、水溝，以提昇生活品質，創造優質生活環境。

六、 開辦各種才藝班隊及課程，藉以聯絡里民情誼以達敦親睦鄰效果。

七、 關懷照顧獨居老人，協助身障朋友及弱勢族群爭取社會福利。

2 龔 台 明 47年2月12日 男
臺灣省
新竹市

無
仁愛國小、仁愛國中、開南商工

畢業

現任：

一、  光武里社區發展協會籌備委

員。

二、  台北市消防工程商業同業工

會常務理事。

三、  美國ＳＳＩ潛水學校教練訓

練官。

四、  美國ＳＳＴＩ直升機駕駛員

逃生訓練簽證官。

一、 治安─ ─ ─
１、 適當及重要地點設置監視系統，並定期加以維護，以加強防範本里治安。
２、 有效組織動員本里里民建立社區巡守機制，以保障里民之生命、財產安全。

二、 衛生─ ─ ─
１、 定期疏濬本里排水溝，並督促市府相關單位檢查、維持衛生下水道之暢通。
２、 督促並配合市府相關單位定期於各巷、弄、排水溝渠作消毒工作，以利里民健康。

三、 交通─ ─ ─
１、 重新規劃或增設汽、機車停車格，並強力有效執行取締違法停放，以改善本里目前汽、機車停放之雜亂無章。
２、  會同市府交通局全面勘查本里社區街道，以確保部份劃設單行道對於整體動線之流暢程度，提高商家、里民、來往車輛出入之方便性。
３、 對於行人出入眾多街道，考慮設置跳動路面，或於固定時段設置行人徒步區，以保障行人安全，並繁榮本里整體商圈。

四、 推動社區發展協會工作─ ─ ─
１、 協調本里商家、賣場或企業對本里里民消費優待，或採里民持光武里折扣卡等回饋。
２、 人文關懷，與本里醫療院所合作，定期協助社區老人身體檢查、就醫關懷及獨居老人定期探視等。
３、 其他─ ─ ─凡本里里民均可提供有益於里民之任何建設性意見。

五、 整合光武里社區都市更新─ ─ ─
１、 配合政府都市更新政策，對於本里超齡或老舊建築評估其改建、合建或外牆拉皮之可行性，以美化本里建築景觀。
２、  敦促市府都市發展局辦理都更宣導說明會，並調查、評估、廣納里民改建意願與實務意見，提高都更優惠，有效縮短都更時程，以提供本里里民更舒適的

住家生活。

3 謝 鴻 銘 36年2月15日 男
臺灣省
臺南市

無
台北市日新國民小學，省立成功

中學初中部，省立板橋中學高中

部，私立淡江文理學院工商管理

學系。

台北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中華民國景觀工程公會全

聯會創會理事長，台灣景觀造園

學會常務監事，台灣公園綠地協

會常務理事，台灣房屋整建產業

協會理事，中華工程仲裁協會理

事，全國技能競賽（造園景觀職

類）技術顧問。

1活化商圈振興產業再現頂好風華。2社區景觀環境改善提昇居家品質。3建議政府重新評估都市計

劃改善社區環境創造增值效益。4推動老舊房屋整建或都市更新重建逐年改建並藉由獎勵辦法爭取

回饋里民活動中心、托兒所、停車場等公共設施。5全面檢討街道動線及停車問題。6整頓雜亂市招

及攤販爭取形象商圈補助統一招牌。7增設監視系統及加強守望相助減少犯罪率。8推動社區整體營

造促使全民參與地方建設藝文教育等活動。9關心孤獨老人及貧弱婦孺爭取社會急難救濟。10定期

清理及消毒水溝，防火巷等公共空間，維護社區環境衛生。11善用社會資源協助社區之發展。12定

期召開里民基層建設座談，廣徵里民意見做為建設社區之依據。13獎勵里民推行居家綠美化改善生

態環境。14專業專職服務，全年無休。

第120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90巷38號1樓【金城華廈】（光武里1－4、6－7鄰）

第121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60巷20號【光武里民活動場所】
（光武里5、8－12鄰）

第121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38號1樓(後門)【永豐頂好庭園穿堂】
（光武里13－18鄰）

第121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107巷17號【私立首府托兒所】    
（光武里19－23、25鄰）

第121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77號東區地下街2號店舖【東區地下街市政服務站】
（光武里24、26－28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坡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黃 世 詮 57年4月17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高職畢

˙大安區龍坡里現任里長

˙龍坡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 加拿大龍森國際投資公司董事

長特助

˙加拿大紐芬蘭開發公司特助

˙弘鎰有限公司業務經理

˙中華民國電腦硬體裝修技術士

政見：【全心全意熱誠服務．推動樂活新龍坡】

監督公共工程品質：確保社區安全無障礙，讓老人、兒童、孕婦或身心障礙者，行、住的更安心。

推動社區照顧網路：讓社區裡的老人、身心障礙者、弱勢者，都能感受到來自鄰里的關懷與照顧。

推廣社區教育文化： 結合教育與社會資源，開辦各類成長課程，推廣環保、教育、藝術及社區文

化。

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各種社團籌組，辦理市政參觀及國內外旅遊踏青活動。

建立社區睦鄰交流：不定期舉辦各時節睦鄰活動，讓居民彼此認識，讓社區和諧、健康、快樂。

維護里內環境清潔：定期消毒、清理水溝，加強里內街道清掃及垃圾清除。

古蹟鄰里公園維護：里內古蹟保存，公園綠美化照顧，設施安全維護。

加強鄰里治安：監視系統24小時監控，日夜不定時巡邏，要求警政單位確實巡查，預防犯罪。

第121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1段113號【新民國小1年忠班教室】   （龍坡里1－6鄰）

第121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1段113號【新民國小1年仁班教室】   （龍坡里7－10鄰）

第121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1段113號【新民國小1年愛班教室】   （龍坡里11－17鄰）

第121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1段113號【新民國小2年孝班教室】   （龍坡里18－22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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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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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李 欣 蓮 48年11月20日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立永樂國小、重慶女中、

台北商專會統科（五專）

曾任：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員、私

立文成補習班教師兼主任

現任：大安分局志工隊中隊長、

羅斯福路派出所義警中隊顧問、

大安民眾服務社理事、大安區婦

女會監事、中華民國孝悌基金會

董事、達欣通運有限公司總經理

一、 成立龍泉里守望相助隊二、 里內自來水管線逐步更新三、 路面裝設太陽能照明燈加強夜間用

路的安全四、 推動師大商圈成為符合國際水準的觀光夜市五、 定期舉辦里內的舊書舊物交換中心

倡導環保及資源的充分利用六、 廣舉里內各具專長的熱心人士辦理里內的人文或各項技能的活動以

帶動里民的文化素養及提昇生活的品質七、 照顧社區的獨居長者及弱勢族群使他們能夠得到實質的

幫助八、 充分里辦公處的辦公經費的結餘成立急難救助金九、 爭取里民的休閒活動空間使每個里

民都能夠從事健康的聯誼活動十、 設立里內臨時學童托育中心以解決里民因有急事而學童無人照顧

的煩惱十一、 爭取里內公有土地建設社區公園美化綠化里內的環境十二、 扮演里民與政府之間的

橋樑協助政令的推行

2 龎 維 良 63年12月25日 男 臺北市 無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畢業

1 第十屆大安區龍泉里里長
2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龍泉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長
3  台北市牛肉麵交流發展協會秘

書長
4  第四頻道『台北大小調』節目

主持人
5 文山青商會會長
6  台北市大安健康促進協會理事
7 師大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

用心、創新、做事勤！給認真年輕人再次服務的機會！

感謝龍泉里民四年前給我機會為大家服務！四年來全心全力、全家投入。從爭取龍門國中納入國中
學區、整合龍安國小及古亭國小共同學區、新增三條消防通道、全面更新滅火器、設置小型布告
欄、美化大型公告欄、設立兩座社區綠美化牆入口意象、舉辦母親節模範母親表揚、中元普渡法
會、設立龍泉里活動中心及定期辦理敦親睦鄰旅遊活動等，四年共有113場現場會勘，47場協調會
及96場社區活動舉辦。

未來四年，打造幸福、安全、活力的龍泉社區，本人提出以下五大政見。
一、 改善社區環境，要求市府強力勸導。
二、 加強消防安全，定期舉辦消防演練。
三、 維護社區治安，強化警方社區巡邏。
四、 提倡健康生活，舉辦養生健身活動。
五、 加強居民情誼，定期睦鄰旅遊參訪。

整合優勢、創新出發，打造龍泉社區新文化，未來我會更努力為龍泉里的將來繼續打拼！

第121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01號【古亭國小1年1班教室】  （龍泉里1－5鄰）

第121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01號【古亭國小1年3班教室】  （龍泉里6－10鄰）

第122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01號【古亭國小1年5班教室】 （龍泉里11－15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古風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孔 憲 娟 50年1月20日 女 臺北市 無 國立藝專

經營書局、夏恩英語補習班班主

任、易簡太極拳協會－青年支會

教練、紅十字會義勇救生員、南

海幼稚園、古亭國小，金華國中

義工媽媽。

1.  里辦公處財務收支透明化，絕對透明公開，並依地區建設維護需求，里建設資源經費更公平合理
運作。

2. 爭取公私立停車空間並建請市府單位重新規劃里內紅線禁停設置，增加里民停車空間。
3. 組織強而有力的巡守隊做好警民聯防以保障里民生命財產安全。
4. 各路口監視系統更新與交叉監視，並增設警報器，使宵小無所遁形。
5.   成立里內清潔環境衛生志工隊，並協助改善里內商店攤販所產生的環保垃圾問題，以提昇里民生

活品質。
6.  爭取古風里內設置多功能服務中心，舉辦聯誼、會議、娛樂、教學等，提昇居民生活品味及人文

氣息。
7. 擴大招募志工團隊，來服務里民及關懷獨居老人。
8. 爭取社會福利基金，結合國際社團加強照顧兒童、老年人、榮民、榮眷與弱勢族群。
9. 設立古風里網站、里政ｅ化使生活資訊多元化。
10. 提昇里民精神、文化、藝術品味適時舉辦各項活動。
11. 結合公益團體辦理老人、身心障礙、中低收入者及有需要的里民供應送餐關懷服務。
12. 爭取里辦公處設老人健檢、血壓服務定期與健康中心合辦健康檢查。
13. 將古風里打造成環保、綠美化及觀光文化藝術中心。

2 林 文 龍 36年11月3日 男
臺灣省
宜蘭縣

中國國民黨 強恕高中畢業

一、 中國文化大學社區發展研習
班結業二、 革命實踐研究院結
業。三、 大安區古風里里長四、 
古風冰果企業負責人五、 凱蘿美
髮工作室負責人六、 大安區古風
里守望相助巡守隊隊長七、大安
義警中隊羅斯中隊中隊長八、 大
安民防團分隊長九、 大安愛心志
工隊隊長十、 環保局志工分隊長
十一、 大安區黨部委員十二、 
台北市警察之友會理事十三、 台
灣更生保護輔導員

一、  推行敦親睦鄰、落實守望相助、請警方義警、社區巡守隊員加強巡邏、配合數位式彩色24小

時監視錄影、確保本里良好的治安。

二、 改善交通秩序、巷道依照規劃停車、清除雜物、便利行人及車輛出入。

三、 致力環境維護、每日清運垃圾、定期排水溝的清除及全里清毒作業。

四、 巷弄道路及時整修補洞、廢棄機車、汽車、定期呈報清除。

五、  關心貧戶、身障清寒、孤獨老弱及中低收入者，及時提報政府機關、使貧困急難者適時獲得救

助。

六、 關心里民社會福利、急難救助、天然災害救濟、及時提報政府機關、使急難者適時獲得救助。

七、 繼續爭取里民福利與基層建設提昇里民生活品質。

八、 專職里長、日夜堅守工作崗位、反映里民意見、做好溝通的橋樑、協助推行政令。

第122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01號【古亭國小2年1班教室】 （古風里1－6鄰）

第122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01號【古亭國小2年3班教室】 （古風里7－11鄰）

第122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01號【古亭國小2年5班教室】 （古風里12－14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古莊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黃 慶 陽 38年4月16日 男
臺灣省
臺中市

無
古亭國民小學。省立進德中學。

私立華夏工專畢

一、 昶昌企業公司負責人。二、 

亭東里里長。三、 古亭里里長。

四、 古莊里里長。五、 大安區

地政事務所調解會委員。六、 台

北市大安區調解會主席。七、 一

生熱心地方服務，從事古莊里及

地方調解事務三十餘載，樂此不

疲。

古莊里辦喜事，選里長來服務──

里長選舉只是一時，敦親睦鄰卻是一輩子的事。

慶陽堅持反對抹黑造謠的惡質選舉文化，因為這只會給社區帶來對立及不信任。

最終卻阻礙了地方的和諧進步。

1. 提升志工福利，以鼓勵更多人加入社區巡守的行列，共同守護古莊里的社區安全。

2. 定期舉辦社區活動，凝聚社區向心力。（例如：環境掃除、跳蚤市集、旅遊、講座等）

3. 和附近鄰里共同行銷社區商圈，發行社區折扣卡，促進社區商業發展。

4. 配合里民都市更新的意願，提供相關資訊，打造社區的新氣象。

5. 設立古莊里網頁及里務電話，提供里民發表意見的管道。

6. 提供里民法律相關諮詢及協助。

2 劉 克 男 32年9月15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大同中學畢業、北市高工肄業

現任古莊里里長

台北憲兵隊中正區副主任

現任台北市大安區龍泉市場總幹

事

台北郵局雇員

1 積極爭取古莊公園施作地下停車場，改善停車問題

2 為減少竊盜損失、維護治安、爭取增設錄影監視系統及照明設施，給婦女、孩童安全保障

3 提昇文化氣質，配合政府舉辦各項文藝活動

4 整頓師大公園，加強植栽美化綠化，改善景觀

5 爭取巷弄柏油鋪設更新，提昇居住品質

6 照顧弱勢團體、關懷老人、爭取各項福利

7 全面推行道路整齊、清潔，成為最優質生活環境

第122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國立師範大學正103班教室】
（古莊里1－5鄰）

第122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國立師範大學正104班教室】
（古莊里6－8鄰）

第122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國立師範大學正105班教室】
（古莊里9－13鄰）

第122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62號【國立師範大學正106班教室】
（古莊里14－18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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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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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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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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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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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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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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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碧 煌 42年6月16日 男
臺灣省
南投縣

無 省立草屯高商畢

台北市導護志工隊總隊長、台北

市交通義勇警察大隊愛心導護隊

隊長、台北市導護隊副總隊長、

台北市導護隊大安區區隊長、台

北市義交大隊愛心導護隊大安區

區隊長、台北市新生國小導護隊

顧問、大安區龍安里第六鄰鄰

長。林聖企業公司負責人、日本

聖林貿易株式會社台北負責人。

一、 充分反應民意，符合里民需求，做好溝通橋樑。

二、   落實照顧老人，保障社區婦幼及弱勢族群權益，設立關懷中心。

三、  響應市府「多用網路，少用馬路」，設立龍安里網站，可更有效率與里民雙向溝通，徹底做到

資訊公開。

四、 加強社區治安，確保里民居住安全。

五、 整頓社區髒亂死角，有效利用荒廢地。

六、 成立社區知識與技能學習中心

七、 協助里民都市更新。

八、 組織優質團隊，以志工精神為里民服務。

2 洪 秋 甲 45年9月22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台北商專畢業。

1. 民國74年任職里長迄今。

2.  大安區龍安里環保義工隊長。

3.  前青田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1. 協助里內弱勢族群。

2. 加強里內治安。

3. 保護老樹與文化資產。

4. 多辦活動，增進里民情感交流。

5. 配合政府政策，協助推行里內老舊房屋都市更新計劃。

6. 做好政府與里民溝通橋樑。

第122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36號【新生國小1年1班教室】  （龍安里1－2鄰）

第122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36號【新生國小1年3班教室】  （龍安里3－7鄰）

第123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36號【新生國小2年1班教室】  （龍安里8－12鄰）

第123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36號【新生國小2年3班教室】  （龍安里13－17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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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錦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黃 志 焜 53年9月1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畢業

光誼聯誼社社長。友利廚具負責

人。中國國民黨大安區青工會會

長、委員、常委。錦安里第九、

十屆里長。

1、 繼續推動本里水溝蓋更新（場鑄）、及路面平整乾淨。

2、 推動本里公寓大廈內設廣告紙回收桶、定時派專人回收。

3、 成立錦安里環保服務志工大隊、隨時隨地加強維護路面及公園環境清潔。

4、 增設錦安里生活文化里界看板。

2 龔 志 慧 44年5月5日 女 臺北市 無 復興商工美工科畢業

天主教台北聖家堂美工設計和總

務。

大安區錦安里－台灣油杉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志工。

台電聯合診所志工。

1  社區財務公開透明化，事務費（非薪水）、基層建設經費、回饋金等均公款法用，活絡里政推
動。

2 加強社區治安，樹立里民「住民自覺」的意識，關心環境並發揮社區托育、托老的照護。
3 建構鄰里組織與公寓、大廈管委會、志工團隊之密切協調網，發揮有機制、高效率之功能。
4  落實民主機制，推行里民參與里政，開放『需求、計畫人人可提出』的空間，促進錦安明天會更

好。
5 開發成人終身（學習）教育，掌握資源、資訊、學習網絡的整合，推動多元學習普及化。
6 營造生態多綠化，發展綠色高價值，再創社區新生活，活力錦安新氣象。
7 開創有福利、有生態、有康健又安全的新錦安。
8  實在做事不作秀、認真負責不草率、實踐承諾不圖利、全心投入不炫耀、錦安再造靠你我、創新

活力有願景。

第123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潮州街124號【基督教頌主堂】    （錦安里1－6鄰）

第123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2段215巷18號【基督教錫安堂】   
（錦安里10－12、15－17鄰）

第123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121號地下2樓【錦安二區民活動中心】
（錦安里7－9、13－14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福住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李 欣 芠 43年10月10日 女 臺北市 無
台北市立商業專科學校附設高級

商業職業補習學校
盡心盡力

第123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32號【金華國中8年1班教室】   （福住里1－4鄰）

第123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32號【金華國中7年1班教室】   （福住里5－8鄰）

第123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32號【金華國中美術教室】      （福住里9－12鄰）

第123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2段32號【金華國中水墨教室】      （福住里13－17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永康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黃 學 貴 41年2月28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臺北市三興國小、喬治初中、東

方工商職業學校

曾任：永康毛線負責人、永康里

第五鄰鄰長、永康里社區巡守隊

長、大安區後備軍人輔導員、輔

導組長、大安區救國團委員會會

長、副會長。現任：永康里里

長、大安區後備軍人督導員、

後備軍人幹訓班382期台北市會

長。

一 扮演民間與政府溝通橋樑。

二 警民合作以加強社區治安。

三 落實關懷獨居老人及婦孺。

四 舉辦義診及敦親睦鄰活動。

五 爭取金華國小地下停車場。

六 協調里都市更新最大權益。

七 營造散步天堂之休憩環境。

八 擴大社區參與之特色景觀。

九 促進社區住戶與商家互惠。

2 徐 玉 雄 57年2月18日 男 臺北市 無 金華國小畢業[第五屆]

1 自營商

2  金華國小導護志工[六年]持續

中[94∼99……]

3  金華國小家長委員[98年度]

4  永福社區守望相助隊員及永福

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 清白參選、絕不貪污。

2. 上任後立刻召開里民大會，傾聽民意。

3. 督促政府盡速安裝本里監視系統，以維社區安全。

4. 全力支援永福社區守望相助隊，為里民服務。

5. 服務里民、盡心盡力、在地深耕、建設鄰里。

第123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79巷11號【金華國小2年1班教室】  （永康里1－5鄰）

第124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愛國東路79巷11號【金華國小2年3班教室】  （永康里6－10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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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光明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張 惠 銓 35年11月29日 男 漢口市 中國國民黨 空軍通信電子學校畢業
通信督導長

現任光明里里長

一、 一人當選二人服務。

二、 華光社區堅持以都市更新方式照顧現住戶。

三、 全面推動本里巷道綠美化。

四、 爭取捷運完工後全面更新人行道及樹穴，並予以綠化，以保障行人的安全。

五、 持續辦理多元化課程，提供里民更多學習管道。

六、 堅持維護里內環境整潔，並不定時要求政府部門支援清掃及消毒。

第124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2段1號【金甌女子高級中學205教室】（光明里1－3鄰）

第124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2段1號【金甌女子高級中學206教室】（光明里4－7鄰）

第124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2段1號【金甌女子高級中學207教室】（光明里8－11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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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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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錦泰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綱 維 44年4月27日 男 高雄市 中國國民黨
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企業管理

科畢業（三專）

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經理

及專任講師。濤濤國際企管公司

專任講師及顧問。大安分局和平

民防中隊書記及大安義勇消防小

隊長。金華國小家長會愛心導護

志工小隊長九年。現任錦泰里里

長及守望相助隊隊長。

一、 優惠安置：積極爭取華光社區都市更新現住戶優惠之安置條件。

二、 照顧弱勢：關懷弱勢，照顧獨居長者，關心身心障礙者之權益。

三、 環境清潔：加強巡查髒亂死角，設法最速解決。

四、 市容美化：市容隨時查報，做到路面平、水溝通、路燈亮。

五、 治安維護：擴大召募守望相助隊員，結合民防、義警、義消建立治安鐵三角通報網絡。

六、 活動場所：設立「錦泰里民活動場所」，充實里民人文休閒生活。

2 鄭 涼 勝 56年7月7日 男 臺北市 無 五專畢業

台北市立金華國小家長會副會長

秘書、會計

台北市立中正國中家長會委員

台北市導護志工隊

1. 支持政府華光社區都更，全力溝通、協調儘速完成就地安置現有住戶。

2.  增設路燈，加裝監視系統，巷弄街道路面整平，定期整理環境與消毒，加強保障里民的安全性。

3. 宣導環保意識，鼓勵大家一起動手做，節能減碳救地球。

3 張 春 福 42年3月12日 男 臺北市 無 高中畢業

1  功學社教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 福太洋傘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3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4 正大尼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 普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 華光社區都市更新，全力爭取「就地安置」，讓居民能夠以成本價承購。

2 99年8月28日華光社區老弱遊行「訴請就地安置」，如未能獲得政府重視，將再次擴大遊行。

3 監視器「汰舊換新」維護居家安全。

4 定期協助清潔隊清掃巷道及水溝。

5 增設「夜間照明」，以維護居民安全。

6 協助獨居老人，並爭取老人及兒童福利。

7 熱心服務里民。

8 辦理里民聯誼活動，增進里民情感交流。

第124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158號【中正國中七年2班教室】
（錦泰里2－4、9、15鄰）

第124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158號【中正國中七年3班教室】（錦泰里5－8鄰）

第124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158號【中正國中七年4班教室】（錦泰里1、10－14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錦華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溫 美 珠 52年5月2日 女
臺灣省
屏東縣

中國國民黨 高雄縣私立旗美商工

1.  立法委員丁守中北投服務處主

任

2.  臺北市消防局婦宣大隊大安區

中隊長

3. 大安區婦女會總幹事

4. 錦華里第九、十屆里長

5. 錦華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一、 以社區整體發展規劃，分區推動辦理都市更新工作。

二、 社區公家荒蕪宿舍或空地，爭取做綠化。

三、 自來水、瓦斯漏氣、路燈不亮、路面不平立即反映處理。

四、 每年定期辦理社區綠美化教學，並贈送花苗美化巷道。

五、 強化社區治安，全力支持社區治安巡守工作。

六、 社區活動多樣化，全力支持錦華發展協會辦理活動。

七、 爭取捷運六號出口設立向下手扶梯。

八、 持續辦理「績優獎學金」，獎勵學子努力向學。

九、 今（99）年起辦理清寒學子「清寒助學金」申請。

十、 老人社會已來臨，將全面強化社區老人服務工作。

第124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2段95號【基督教台北市中心神召會】
（錦華里5－10、16鄰）

第124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41巷1號【台電核火工程處禮堂前段】 
（錦華里1－4、17－19鄰）

第124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41巷1號【台電核火工程處禮堂後段】
（錦華里11－15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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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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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圖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正 裕 46年8月22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雲林縣北港鎮南陽國小畢業

北港國中畢業

台灣省立虎尾高中畢業

台北市大安區改善民俗實踐會委

員

台北護靈宮管理委員會宮主

台北市護善法人慈善功德會理事

長

台北市道教會會員

誠信的精神關懷的心意創新的理念服務的熱忱：本人當選將結合里幹事，鄰長及志工，以最謙恭的
態度，誠意、虛心與龍圖里民共同邁向創新、安全乾淨的社區。愛心服務：對里內之獨居老人，單
親或弱勢家庭，志工將定時定日探訪，細心關懷，改善其不便之現況。居家安全：為確保里民生命
財產安全，將廣設巷弄監視器、感應聚光燈、路口警示燈，並增加公寓及大樓滅火器之數量。市容
景觀：汽機車停放應重新規劃，使巷弄更有秩序、整齊美觀，並將巷弄道路之內牆壁圍籬以整齊清
潔為目標，點綴藝術或花卉，使道路更有活力、更有精神。環境衛生：為了環境清爽整潔，將加派
環保志工巡視，並配合環保局清理及消毒，讓里民有更好的居住環境，將加派志工在公寓大樓較陰
暗的死角清毒。中元普渡：為慎終追遠，緬懷先人，每年將舉辦社區聯合中元普渡祈福法會。未
來規劃：將爭取近百坪活動中心，以籌辦各項里民活動。聚會場所：設立老人關懷聚會，使里內長
者能有一個舒適安全的活動空間，維繫互動、互信、互愛的美好友誼。文藝教室：委託專業志工教
學，如瑜珈、插花、烹飪、電腦唱歌等多面向之觀摩學習。運動健康：設立羽毛球、桌球、舞蹈、
太極拳等等之運動空間。孩童托管：現今社會雙薪家庭居多，父母上班後，無人照管，可將孩童集
中在活動中心內，由專業志工輔導，使父母無須擔心孩童放學後無處可去，亦可減輕父母之憂慮。
以上係本人之政見工作重點，懇請大家支持，攜手合作，共創龍圖里更美好團結的未來。

2 蕭 萬 居 47年3月9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台北市私立景文高工畢業

台灣肯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

別緻咖啡坊負責人

中華民國吉普車運動協會理事

台北市吉普車運動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龍圖敦親睦鄰協會發起人

里長為里民之公僕應為里民服務，是里民的發聲管道，我要做的是龍圖里的里長，未來對自己的訴
求與對里民的承諾：壹、財政透明：１各項補助款細項公告。２各項回饋金細項公告。３對任何款
項使用里民有知的權利，並應用里民所需。貳 、社區福利強化與推動：１利用現有資源辦理里民活
動與旅遊。２關懷獨居老人、單親家庭與弱勢里民的扶助。３成立長青互助聯絡網，讓獨居或上班
族家中老人生活品質與休閒活動。４對學業成績優良者或單親家庭與弱勢家庭提供獎助學金。５對
單親或上班族家庭學童課後安置。６社區學區資源利用。參、 社區服務強化：１社區網站設立提供
里民各項服務（如申訴、建言等）。２聘請專員為里民各項服務（如地政、民政、社區環境等）。
３設置社區安全巡邏箱，維護社區安全。４成立夜間巡守服務隊。５對社區各項工程品質之監督與
維護。６定期實施衛生排水溝與里民住家環境之清理與消毒。７提供里民醫療、法律、建築維護等
不同領域之諮詢服務。肆、成立龍圖里里民發展基金：一、經費來源：1企業贊助。2里民自由樂
捐。3其它各項捐獻。二、經費用途：1社區環境維護。2獨居老人與單親、弱勢家庭之照顧。3獎
助學金的頒發。4各項有關社區發展使用。5各項支出均透明、公開、公正。伍、里民活動中心的
設立：社區發展是永久性，為讓本社區長期之發展，我們應設立里民活動中心，作為里民休閒、育
樂、學習之永久場所。讓我們攜手共創高品質的生活環境，因為不能沒有您。

3 黃 智 宏 46年12月10日 男
臺灣省
基隆市

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進修

學校

里長、日日香小館負責人、前中

華民國駐南非大使館主廚、台北

市環保義工分隊長、瑞安派出所

民防中隊長、龍圖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大安高工交通委員會委

員、台北市大安聖母宮副主任委

員、大安區桌球協會副主任委

員。

一、 警民合作以加強社區治安。

二、 定期義診及敦親睦鄰活動。

三、 落實關懷獨居老人及婦孺。

四、 強化民間與政府溝通橋樑。

五、 多做少說勤檢討、落實服務不作秀。

六、 不抹黑、不造謠、要和諧、要服務。

第125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大安高工至善107教室】 （龍圖里1－5鄰）

第125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大安高工至善106教室】 （龍圖里6－10鄰）

第125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大安高工至善105教室】 （龍圖里11－14鄰）

第125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大安高工至善104教室】 （龍圖里15－20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新龍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翁 世 杰 46年10月29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中國國民黨
彰化高中畢業

逢甲大學畢業

台北市大安區新龍里里長

台北市三川代書事務所負責人

台北市大安區調解委員會委員

1、 增設建國南北路公車路線：方便里民搭車。

2、 爭取主要道路路面更新刨鋪：信義路3段134巷及建國南路2段151巷。

第125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125號【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新龍里1－4、18－19鄰）

第125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34巷84號【大安社區管理委員會】
（新龍里5－9、17鄰）

第125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34巷82號2樓【建南區民活動中心1】
（新龍里10－14鄰）

第125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34巷82號2樓【建南區民活動中心2】  
（新龍里15－16、20－25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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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陣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游 菊 英 46年11月20日 女
臺灣省
新竹縣

無 新生醫校護理助產合訓科畢業

一台北市宏恩醫院專業職照護理

員二臺北市長立健康樂活協會理

事長三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美麗

人生更年期支持團體會長四臺北

市政府觀光傳播局臺北探索館志

工隊隊長五臺北市建安國小義交

大隊交通導護媽媽六大安社區大

學開平校區講師及志工七臺北市

建安國小、大安國中、大安高工

家長委員八長立公司總經理

一 愛心送餐：提供銀髮族及獨居者營養午餐配送，減少上班族負擔。二 臨時托育：遇到臨時狀
況，近鄰勝於遠親，提供臨時照護服務。三 方便坡道：爭取在各公寓及大樓設置無障礙坡道，照顧
老弱婦幼。四 長壽保健：防跌教室、居家照顧、健走拉筋、營造健康生活社區。五 環境衛生：定
期環境消毒及清理下水道、預防蚊蟲孳生及傳染源。六 開拓資源：善用里民活動中心，舉辦各項活
動課程及才藝之研習。七 快樂學習：寓教於樂、輕鬆學習、增進親子關係，提供諮詢輔導。八 運
動樂活：各種健康活動，既延年又益壽，生活變的非常有品質。九 在地消費：鼓勵在地消費，帶動
經濟繁榮，幫助房價上漲財產增值。十 公益利他：參與社區公益，利人利己，創造人生價值和心靈
滿足。十一 旅遊驚艷：透過量身訂作的社區旅遊，獲得知性感性的意外驚喜。十二 健康飲食：與
新住民學習異國美食，提倡健康五蔬果飲食新概念。十三 居家關懷：成立志工小組，透過專線及拜
訪，提供緊急關懷協助。十四 後巷美化：爭取磁磚鑲嵌藝術，營造西班牙百花巷如詩如畫歐風美
景。十五 加速都更：成立都更委員會，引進知名建築師，加速都更推動。十六 飲水安全：爭取自
來水管線全面更新，提昇飲用水的潔淨與安全。

2 劉 長 青 42年6月18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陽明國小畢。北投初中畢。育達

高商畢業

第八、九、十屆龍陣里里長 大安

區里長聯誼會十一、十二屆會長 

瑞安發展協會一、二屆理事長 台

北市大安健康促進會理事 台北市

第四屆基層建設促進會監事 龍陣

里守望相助隊隊長 龍陣里環保義

工隊隊長。

富足   康樂   咱社區
一、 龍陣花園；健康家園。
二、 守望相助；安心安全。
三、 環保社區；節能減碳。
四、 都更社區；財富倍增。
五、 社區防疫；淨化環境。
六、 安居龍陣；人文里鄰。
七、 行得健康；巷弄安全。
八、 健康社區；驕傲龍陣。
九、 資訊互通；ｅ化願景。
長命   百歲   龍陣里

第125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148巷24號【開平餐飲學校AC102教室】
（龍陣里1－7鄰）

第125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148巷24號【開平餐飲學校AC104教室】
（龍陣里8－15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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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雲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黃 廣 明 40年8月1日 男
臺灣省
屏東縣

無
美和中學畢業、屏東中學畢業、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

龍雲里里長（八、九、十屆）、

建安新村主任委員、中華民國藥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益事業促進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大安國中家

長會長、台北市大安區台北龍雲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四維健保

藥局藥師暨負責人

一 提供里民藥物藥理諮詢，隨時為里民量血壓、推廣醫療保健，促進里民身心健康。

二 強化公共衛生，定期環境徹底消毒，避免蚊蠅孳生，提昇居住品質。

三 針對本里髒亂死角，水溝污泥淤積，定期清除疏通。

四 公園花草樹木及路樹定期修剪，維護環境景觀，提高生活品質。

五 倡導文藝活動，陶冶里民身心，促進里民互助、互動，增進鄰里和諧。

六 積極加強志工巡守隊功能，配合警力協防，通力合作，確保民眾財產及人身安全。

七 重視人文資產，主動關懷獨居老人，延續兒童讀經班及各類文藝活動，充實里民精神食糧。

八 持續舉辦里民知性之旅，推動健康五蔬果，規律運動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九 隨時傾聽里民心聲「里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即時改善里內未被察覺之缺失。

十 以歷任三屆里長經驗持續經營績優社區，誓以龍雲里成為優質社區典範為己任，絕不懈怠。

2 張 書 鑫 43年8月1日 男
臺灣省
新竹縣

中國國民黨 私立開明商工畢業

一、 台北市大安區建安國小榮退

二、 台北市中小學校警協會常務

監事三、 台北市中小學校警顧問

四、 台北市大安民防大隊瑞安中

隊隊員五、 建安國小愛心護幼志

工。

讓里長換人做做看「全心」「全力」「全職」為里民爭取最高福利。

讓里內行政經費公開透明化，歡迎里民監督。

讓里內落實照顧弱勢，獨居老人，與急難救助，爭取社會福利。

讓里內加強社團文康活動，帶給里民身心愉快，長壽保健。

讓里內加強巷弄死角監視器讓治安積極改善，確保安全。

讓里內落實環保衛生，推動綠能，成為美麗彩虹模範社區。

讓里內定期召開里民大會，促進里民和睦活樂。

第126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99號【建安國小2年1班教室】    （龍雲里1－6鄰）

第126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99號【建安國小2年3班教室】    （龍雲里7－13鄰）

第126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99號【建安國小2年5班教室】    （龍雲里14－19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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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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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生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沈 鳳 雲 42年1月30日 男
臺灣省
桃園縣

無 志仁高級中學畢業。

臺北市桃園縣同鄉會理事長。宏

立機車公司董事長。志仁高中校

友會理事。臺北市大安區改善

民俗實踐會第19、20、21屆會

長。臺北市警察局義勇警察瑞安

中隊長。行政院客家諮詢委員會

委員。臺北市客家扶輪社公關主

委。臺北市大安區健康促進協會

監事。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常務理

事。

一、  成立新龍生社區發展協會：免費提供協會活動場地，定期舉辦里內活動，凝聚里內團結與共
識，並舉辦媽媽成長班、老人文康班、法律與醫療研習班、量血壓健康健診及提供卡拉ＯＫ供
里民使用。

二、 公平、公正、公開的運用里建設經費：運用公平、分配公正、帳目公開，讓里民共享成果。
三、 定期舉辦旅遊、不限參加人數：定期舉辦並不限定2台車及參加人數，讓多數里民均能參加。
四、  創立龍生里巡守隊：開創50年來龍生里的治安機制，連結鄰近的龍陣、龍淵、龍門里現有巡

守隊，形成治安聯防。
五、  依照里民意願，全力協助辦理都市更新與舊屋拉皮補助：以創造里民最大利益為目標，同時爭

取都市更新的回饋空間，以作為里民活動中心，並聘請專家替里民申請舊屋拉皮補助。
六、 零距離的里辦公處：里辦公處設於一樓，方便里民洽公與交流。
七、 爭取建國高架橋下增設免費機車停放區，解決瑞安及和平地區里民及文大學生停車問題。
八、  爭取恢復和平東路上建國高架橋閘道，以便利龍生里民開車上高架橋，不需開到信義路塞車上

橋。
九、 督促政府在復興南路捷運站對面公有土地，盡速開發繁榮龍生里。
十、 用心結合本里里民共同規劃里內瑞安及龍生兩座公園，符合老少咸宜休憩的好去處。

2 林 健 治 26年7月26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高中畢業

1、大安區龍生里里長。2、大安

區龍生社區發展協會第１、２屆

理事長。3、大安區兵役協會常

務理事。4、大安區體育會常務

理事。5、大安區調解委員會委

員。6、大安區里長聯誼會第１

任會長。

1、 推展敦親睦鄰，維護里內治安。

2、 加強環境衛生，確保里民健康。

3、 照顧身障弱勢，落實福利政策。

4、 反映基層民意，為政府與里民間橋樑。

5、 爭取里內建設，確保里民福祉。

6、 推行綠化運動，提昇居住品質。

第126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1年甲班教室】  
（龍生里1－5鄰）

第126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1年乙班教室】  
（龍生里6－11鄰）

第126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1年丙班教室】
（龍生里12－15、18鄰）

第126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1年丁班教室】
（龍生里16－17、19－20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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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住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徐 紹 鵬 42年10月1日 男
臺灣省
花蓮縣

無 初中畢。
社會大學經歷豐碩，建築、水電

工程業。

懇請住安里里民拉紹鵬一把，里民的每一票，能讓紹鵬展現力量為里民做最好的服務，爭取更多溫

馨優質的生活環境！住安里需要社會歷練豐富的黑馬紹鵬，創新住安里！以下為里民爭取五大項權

利：

一、 全力為住安里里民把關改建事項，全力維護各住戶家產。

二、 全力爭取弱勢團體的福利。

三、 全力爭取里民活動中心。

四、 全力促進里民聯誼活動，增進里民間的相互交流。

五、 全力加強維護里民安全設施，例：監視器、成立巡邏隊，警民合作。

2 歐 秀 珠 50年5月18日 女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國立台北大學會計學碩士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商學士

台北市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斗六正心中學

信誠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信欣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負責

人

國立臺北大學會計系兼任講師

私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會計資訊

系兼任講師

台北市政府市民專線1999商業

處諮詢會計師

三大願景：托兒扶老‧一流住宅‧公園綠地

四大訴求：

1. 關心弱勢權益爭取社會福利∼你的大小事都是我的事

2. 關心社區發展再造住安環境∼新的住安里大家一起來

3. 爭取籌設住安里民活動中心∼促進里民聯誼提昇共識

4. 爭取改善市場夜市經營環境∼整理住安市容帶動商機

3 曾 玉 根 49年7月12日 男 臺北市 無 台北市大安國民中學

新康洗衣店

皇家可口股份有限公司（南僑集

團）業務主任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可口可樂台

灣分公司業務副理

台北市團管區大安區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住安里輔導組長

1. 推動都市更新  繁榮住安

2. 加強巷弄監視系統  確保住區安全

3. 關懷弱勢族群  爭取社會補助

4. 增加聯誼活動  促進里民情誼

5. 爭取住安里活動中心

6. 協調醫療單位  為里民作健康篩檢  確保身體健康

7. 秉持20幾年業務服務經驗  為鄉里服務

8. 懇請給  樂觀  熱忱  專職  的在地囝仔一個服務鄉里的機會

4 陳 家 驊 22年11月25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中國國民黨 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中華日報撰述委員、中華日報編

輯部組長、大安區改善民俗實踐

會會長、律師、里長。

一 提供法律諮詢，解決里民困難。

二 加強推動卅巷地區及郵政新村、四維路之更新改建。

三 落實基層服務，全力爭取里民權益。

四 秉持市政、區政、里政一體之觀念，協助里民及公部門妥善處理疑難雜症。

五 維護市容及環境衛生，大力整頓里內空地，使其綠美化。

六 向市警局爭取巷、弄廣設監視系統，維護里內安全。

第126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63號【大安國中914教室】 （住安里1－5、7、17鄰）

第126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63號【大安國中917教室】 （住安里8－14鄰）

第126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63號【大安國中918教室】
（住安里6、15－16、18－20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義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盧 盈 秀 38年3月17日 女
臺灣省
苗栗縣

中國國民黨 高中畢業。

革命實踐研究第2期結業。大安

區義安里里長。大安區黨部分部

書記。臺北市後備憲兵荷松研發

協會會員。大安區關懷獨居老人

義工隊長。臺北市愛心婦女協會

會員。大安區黨部分部第15屆委

員。

1.爭取安和路二段32巷在98年暢通。
2.爭取里內路面太陽能警示燈，現已裝完成六十支照亮馬路。
3.敦化南路二段103巷及安和路二段44巷側溝更新馬路銑刨並鋪好完成。
4.盈秀用心造福鄰里。
5.爭取老舊人行道及排水溝更新。
6.持續爭取安和路2段東段巷道開通增加行人及行車安全。
7.馬路要平順。
8.路燈要明亮。
9.水溝無污染。
10.提昇優質的品質服務。
11.謝謝大家，感恩大家支持與扶持。

第127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86巷7號【東方工商科技大樓1樓】
（義安里1－6、9鄰）

第127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86巷8號【東方工商活動中心】
（義安里7－8、10－11、16鄰）

第127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86巷8號【東方工商自衡樓餐3仁教室】 
（義安里12－15、18鄰）

第127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86巷8號【東方工商自衡樓餐2仁教室】  
（義安里17、19－20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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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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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通化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周 進 財 51年10月25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三興國小畢業、仁愛國中畢業、

東南工專畢業。

台北市第6至10屆大安區通化里

里長。

東南技術學院校友會常務理事。

一、協助推動里內老舊住宅之都市更新。

二、積極爭取里內台電架空線路地下化，提昇安全居住品質。

三、爭取里內建設，讓巷弄道路平整、水溝暢通。

四、加強辦理各種睦鄰聯誼活動，增進里民間之情感。

五、爭取里內設置大型活動場所並辦理藝文班隊。

六、加強宣導並落實守望相助工作，保障里民生命財產安全。

七、加強通化公園及里內巷道綠美化。

八、廣納里民意見來調整服務方向，讓市府各種補助經費能更有效運用於里內。

2 陳 永 茂 36年4月7日 男
臺灣省
新竹縣

無
1.坪林國小。

2.石光初中。

1.震勇環保企業技術員。

2.大安環保義工。

3.巷口西藥房負責人。

1.關懷弱勢者，幫助渡過難關，使社會和諧安樂。
2.每年福利以大家共享（母親節，重陽節，中秋節）之用。
3.為維護里民的安全，本里加強消防設施、增添滅火器以保障里民生命財產。
4.全里每年編預算二次，環境大消毒除蚊蟲工作。
5.里內水溝督促，清潔隊不定期時常要清理水溝。
6.水溝逐步建造。道路鋪設。繼續爭取工程建設通化里使大家生活品質提升。
7.盡量做到防火巷逐年翻新工程。
8. 治安死角暗巷安裝太陽能ＬＥＤ照明燈。夜間十字路口裝設太陽能警示燈。將請轄區派出所加強

警網巡邏。以確保里民身心安全。
9.當選後會帶領鄰長或義工打掃全里巷道以維護環境衛生。
10.每年與健康中心仁愛醫院合辦（3次中老年人身體健康檢查）要不定期關懷獨居老人。
11.促進里民團結。配合政府政策。改善居住環境。推動都市更新。

3 鄭 連 福 37年11月20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民主進步黨 國中畢業
民進黨 1 任輔導員

          2 任市黨代表
改革、關懷弱勢團體、為里民爭取最大福祉。

4 王 炳 榮 46年6月3日 男 臺北市 無 高中畢

前省議員王顯明13年機要秘書，

前立法委員王顯明5年秘書，九

豪有限公司負責人，明正營造公

司經理。

1. 提昇里民生活品質，每年不定期清污四米巷弄之水溝，（依環保法須由住戶自行清污），本里有

16條四米以下巷弄。

2.每年公佈鄰里建設經費及第二殯儀館回饋金用途，讓里民瞭解建設於何處。

3.協調台電公司，速將里內電纜線及變電箱地下化。

第127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文昌街250巷5號【三聖宮】（通化里1－3、6－8鄰）

第127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39巷11號【福德宮】（通化里5、10、14、16、20－21鄰）

第127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30號【臺北市電影委員會(昇陽建設1樓)】
（通化里4、9、11－12、15鄰）

第127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文昌街280巷53號【理教總公所清心堂】
（通化里13、17－19、22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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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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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通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錦 煌 32年2月5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高中畢業

台北市大安區通安里第五屆∼十

屆里長。96年獲台北市暨全國特

優里長獎狀。台北市大安區環保

中隊長。台北市大安區民眾服務

社常務理事。台北市大安林姓宗

親會副理事長。台北市西藥公會

理事。通化福德宮副主委。改善

民俗委員

我願以25年的里長服務經驗，秉著誠心，熱心，真心，愛心，不貪心的理念與精神繼續為鄉里來打

拚，為我們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及晚輩們做最好的服務，凡是疑難雜事都可請教來為大家解困，所

以我們應該選一位好里長來造福桑梓，我的當選也是大家的付託，我要用心服務才不辜負各位的寄

望，謝謝您們，懇請踴躍投票支持－林錦煌。

2 鄭 文 明 49年4月28日 男 臺北市 無
三興國小  市立和平國中  私立東

山高中

英語達人  豆花達人  台北市交通

導護

1. 推廣平價而優良的老年安養服務、減輕里民負擔。
陽光、綠地、新文化的通安里。
守護通安建設通安。

2. 推廣里民運動，設立老人專屬休閒運動館。
增加監視器，遏止歹徒、宵小的惡行。
成立巡守隊，加強里民的安全。
文化通安，提昇學子們的學習能力。
推廣節能減碳，保護美麗通安。
注重文化通安，提升里民生活品質。
增加健身空間，促進里民健康。
整合全里資源，增加全民福利，落實急難救助。

第127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通安街98號1樓【通安區民活動中心1】
（通安里10、12、15、19－20鄰）

第127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通安街98號1樓【通安區民活動中心2】   （通安里6－9、11鄰）

第128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20巷20號【大安區清潔隊安和分隊隊部】
（通安里13－14、16－18鄰）

第128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2段35巷15號【簡仙助先生宅】    （通安里1－5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臨江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黃 金 財 37年10月17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大埤國小，大安國中，大安高工

畢

大安國中校友會籌備委員，理

事。

佛光大安四分會，會員。

中壢瑞園教養院，委員。

台北市遷建基地都更促進會，理

事。

1. 推動老舊房屋都市更新，住戶全程參與監督，改建完成居住品質提昇，環境改善，停車問題解
決。

2. 嚴格監督里內公共工程，不偷工減料，新鋪設道路無迫切需要，不准開挖，以確保里民行的安
全。

3.每年福利都做到，不分男女老少「中秋，母親節，節能減碳中元普渡，重陽敬老禮物等」。
4.推動社區公園綠美化，空地植栽綠化，使里內環境改善。
5. 關懷弱勢者，自動關懷，遇到困難呈報政府單位，幫助度過難關，重新站起來，使社會有溫暖。
6. 為維護全里安全，加強消防設施，增購滅火器從250支增加320支，以確保里民生命財產安全。
7.水溝老舊不通，逐年改造鋪新，瓦斯管線，自來水管爭取汰舊換新，使生活有保障。
8. 治安死角，暗巷安裝ＬＥＤ省電照明燈，十字路口安裝太陽能警示燈，避免車禍發生，轄區派出

所加派警力巡邏。
9. 每年與健康中心，仁愛醫院合辦2－3次里民身體檢查項目，以維護里民健康，同時不定期關懷獨

居老人。

2 陳 正 義 44年11月12日 男 臺北市 無 華夏工專畢
春泥陶藝工作室負責人。

晴山網球俱樂部專業教練。

1.提高臨江觀光夜市的進步與繁榮。

2.提供本里休閒服務中心，增設才藝，藝文活動。

3.加強本里治安，促進里內環境衛生之維護。

第128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23巷32號【中華基督教浸信會潮恩堂】（臨江里1－5鄰）

第128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43巷31號【惠真幼稚園1】               （臨江里6－10鄰）

第128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43巷31號【惠真幼稚園2】             （臨江里11－15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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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法治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次 郎 28年1月24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強恕高中畢業

大安區法治里六、七、八、九、

十屆里長

大安區法治里社區發展協會一、

二屆理事長

一  攜手合作，在臺北健康城市行動綱領指導下，永續經營法治里為乾淨、安全、高品質的「康健社
區」模範里。

二 結合「法治里守望相助隊」與里內全天候監視系統，發揮社區聯防功能，讓治安沒有死角。
三 結合「法治里環保義工隊」，美化鄰里環境，健全社區生活機能。
四 舉辦各種活動，培養共識，匯聚里民力量，建立社區意象，營造快樂且高度參與的社區。
五 結合社區力量，主動關懷照顧弱勢家庭與獨居老人。
六 持續建設法治公園為特具教學功能的「親子水果生態公園」。
七 持續推廣里內「綠化種子」活動，讓孩童成為綠化小尖兵。
八 用耐心與毅力，持續推動法治社區的改造。
九 不斷提醒市府與議會實踐對本里建設的承諾。
十 延續二十年來的堅持，用專業與熱情面對里政，服務大眾。
十一 每週三辦理免費法律扶助諮詢服務，為弱勢民眾解決法律問題。
十二 便民專線，全天候服務。

第128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2段172號【喬治工商敬謙堂1】    （法治里1－3鄰）

第128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2段172號【喬治工商敬謙堂2】    （法治里4－8鄰）

第128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2段172號【喬治工商社團教室】   （法治里9－12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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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全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麗 珠 40年7月12日 女
臺灣省
雲林縣

中國國民黨
1 崙豐國小

2 開平中學

3 喬治商職

1大安區公所公職31年2全安里

里長助理3現任大安區全安里里

長4全安里守望相助隊隊長5安和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6和諧孝悌

文教基金會董事7工商婦女會副

會長8台北市義警隊小隊長

一、 爭取建設改善本里環境。
二、 增設路燈裝置改善照明。
三、 照顧獨居老人及關懷弱勢團體。
四、 推動水溝蓋場鑄更新。
五、 推動和平東路捷運的隔音板改善里民的睡眠品質。
六、 推動里內的老舊自來水陸續更新水管。
七、 公園美化經常更新花木。
八、 防火巷綠美化及清潔整理。
九、 里內每年固定請專業人員消毒2次。
十、 路燈要亮；水溝要通；路面要平順。
十一、 嚴格要求里內大型工程環境衛生及安全。

第128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119巷16號1樓【全安里民活動場所】
（全安里1－3、5－6鄰）

第128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2段217巷30號【華菂幼稚園】     （全安里7－12鄰）

第129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2段189巷5號【格林菲爾托兒所】 （全安里4、13－17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群賢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翁 鴻 源 50年11月3日 男
臺灣省
新竹縣

中國國民黨 高中畢

群賢里里長

里長聯誼會會長

台北市政府顧問

後備司令部大安區輔導中心主任

中國國民黨十八全黨代表

臥龍派出所義警

二館管委會主任委員

鴻源受到群賢里里民之支持與託付，擔任里長已歷15載。其間，對配合市政府推行政令、協調府會
爭取本里基層建設、加強與本區各級民代聯繫爭取里民福利以及各項里鄰全方位服務等，無不竭盡
心力，未敢絲毫鬆懈。在各鄰長熱心協助及全體里民配合下，雖未臻績效卓越，但營造祥和里風、
淨化治安及環境，相信是全體里民有目共睹。為「超越過往，創新群賢」，本屆里長選舉鴻源義不
容辭，當仁不讓將繼續投入。過去15年，由於個人能力及市府預算等因素，應有某些方面不能讓
里民盡如滿意，此當讓鴻源再深思與檢討，也是我未來努力與堅持之方向，希望里民多加鞭策與支
持。
對於參選政見，我認為不要流入教條或唱高調，一般與里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福利、治安、環保
衛生、道路水溝…等，由於攸關國家政策，當屬行政院或是政府之權責，里長無法置喙，惟必須敏
銳察覺，依里民之實際所需，直接向市府或透過立委、市議員全力爭取，此乃里長之基本義務，過
去都秉持常續的作法。所以，未來的政見只有4字箴言：「親力親為」，具體作法：用真摯的同理
心，把您的親人、您的事，都視為我的家人我的事，全天候、全方位奔忙與付出。

第129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77號【中國基督教信義會靈光堂】（群賢里2－6鄰）

第129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311巷43弄36號【群賢里民活動場所】
（群賢里1、7－10鄰）

第129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228巷15號【基督教長老教會大安教會307教室】 
（群賢里11－14、16鄰）

第129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208巷1號【基督教救世軍台北中央堂】  
（群賢里15、17－20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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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群英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羅 國 瑛 51年5月7日 男 臺北市 無 專科畢業

1.  僑務委員會十月慶典回國僑胞

接待處交通組專員

2.  台北市義勇交通大隊愛心導護

隊建安國小分隊隊員

3.  救國團社會教育中心電腦課程

指導老師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里民的需求，即我的政見。
以熱誠服務里民，依法規執行里政。
區民活動中心之借、使用，回歸「臺北市區民活動中心設置管理要點」。
國瑛，出生於群英里，居住在群英里，在群英里成長，奉獻群英里，為里民服務，自是義不容辭、當仁不讓，揆其原動力乃
緣自於「義所當為，毅然為之」的童子軍精神。
「準備、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為中國童子軍的銘言，秉持著「一日童軍，一世童軍」的精神，奉行「隨時隨地扶
助他人，服務公眾」的童軍誓詞，結婚前即利用公餘時間擔任建安國小導護義交，今雖膝下猶虛，已然12載光陰有餘。推動
社區基礎建設亦不遺餘力，本社區11－18棟光纖網路之架設並建置完成即其一例。
地方制度法第61條第3項規定，「村（里）長為無給職」。因此里長不是官位，國瑛的參選動機，既不為求名，亦不為求
利，誠如于右任所言：「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正是「恪守竭己之力，扶助他人。每日至少行一善事，不
受酬，不居功」的童軍規律。
中華民國即將邁入100年，里長當為體現「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
者皆有所養」大同境界的最佳橋樑。

2 石 忠 勝 42年10月18日 男 高雄市 中國國民黨 陸軍官校正44期

軍職：三軍大學陸軍學院76年

班、榮膺莒光連長、模範營長、

步兵營測驗成績優異由參謀總長

親頒陸軍獎章、歷任高司參謀、

秘書等職

芳鄰房屋仲介行負責人、群英里

里長、成功社區發展協會創會理

事長、建安國小家長會89、91

學年家長會長。

一、  全力推動成功臨時市場地下化，回復成功國宅原規劃設計，從中庭廣場至敦化南路為綠蔭大

道。

二、  賡續執行都市發展局在社區施作

「

都市熱島效應改善規劃工程 」 ，期能降低社區溫度攝氏1度，

作為全國其他各社區的參攷。

三、 落實衛生署於社區建構之健康便利站，結合周邊醫療院所作好醫療保健工作。

四、 推動社區店家招牌精緻、美化、齊一，提昇社區環境品質。

五、  賡續推動敬老、護幼、照顧弱勢的福利服務工作及守望相助、社區綠美化、週末藝文活動，營

造和樂安康的社區。

六、 與管理委員會協力確保成功社區地下室具爭議的50個停車位，不得由都市發展局對外標售。

3 沈 瑞 騰 39年6月24日 男
臺灣省
雲林縣

無
雲林縣斗六饒平國小

雲林縣斗六正心初中

雲林縣虎尾高中

國立台北工專電機科

台北市身心靈成長教育協會理事

長

中國國民黨台北第六區黨部委員

中國國民黨群英里區分部常委

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志工

成功國宅西區管委會總幹事

北市大安國中88年度家長會長

北市民眾服務社理事

北市勞工服務社理事

一、  依循年長者飲食特性改善與加強「老人餐」，並向政府申請超過65歲「獨居老人」補助款，以特惠價提供「老人」營
養午、晚餐。

二、  配合政府推行「獨居老人」之「居家照護」，落實「獨居老人」居家生活起居之照顧，解決「獨居老人」乏人照顧之問
題。

三、 接洽醫院之「行動醫療團隊」定期來社區為年長者做診療。
四、 加強社區園藝、造景，寵物排泄物之清理，中庭環境之美化與維護。
五、 結合社區、社會及政府資源改善社區公共設施。
六、  協調「中央區」、「西區」、「南區」管委會，積極推行「社區巡守隊」的成立，並落實社區安全之維護。
七、  落實里民服務；如居家安全、防止竊盜案件之發生、消防安全宣導與防護講習、日常法律常識講習及義務諮詢、定期健

康義診與講習、預防詐騙宣導與定期講習、定期舉辦婦幼自身安全防衛講習、舉辦親子關係及親密關係研習會、定期舉
辦個人成長研習營、里民陳情服務等。

八、  與各「社團」建立優質的合作關係，協助社團的正常發展及解決社團之需求，定期舉辦社團聯誼與表演，輔導社團參加
相關比賽。輔助新社團成立。

九、 推行成立「社區獎學基金」，鼓勵品學兼優的學子。
十、  推行「社區課後安親輔導班」接送學童上、下學，分擔家長之擔憂與難題，並解決學童課後之安置。
十一、 舉辦寒、暑假之「兒童育樂營」，培養學童活潑、健康之人格發展。

第129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0弄1號前(頂好超商對面)【成功國宅中庭穿堂1】
（群英里1－5、27－28、34鄰）

第129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0弄2號前(頂好超商對面)【成功國宅中庭穿堂2】    
（群英里6－13鄰）

第129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1弄11號【大安托兒所】
（群英里20－26、32－33、35鄰）

第129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98巷30弄9號【成功區民活動中心】    
（群英里14－19、29－31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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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虎嘯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楊 吳 港 25年1月6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立工農畢業

台北市民防、義警分隊長。台北

市兵役協會理事。大安區後備軍

人顧問。福泰公司總經理。大安

區黨部委員。大安區虎嘯里里長

７屆。大安區改善民俗實踐會委

員。

一、 專業里長服務認真熱誠，努力打拚為里民最佳服務。二、 辦好里民福利工作，推行正當活

動，效遊等，使里民身心健康。三、 務實地方建設，美化社區公園整潔，創造美好家園。四、 加

強整理環境衛生，消除髒亂，防止病媒蚊叢生。五、 建設里內道路，柏油更新舖設，舊水溝更新，

增加路燈照明。六、 推動睦鄰互助合作團結，防盜、防災、確保生命財產之安全。七、 確實清除

廢汽機車，維護交通順暢，爭取更多停車位。八、 協助警方打擊犯罪，維護地方治安，使里民安心

樂業。

第129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61號【台北市大安區福安宮】    （虎嘯里1－4、6－7鄰）

第130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3段62巷7號【國防部和平新莊康樂室】 
（虎嘯里5、8－12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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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臥龍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張 枝 鉦 43年1月12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初中畢。

一、台北市私立有志土木建築技
術專修班結業。二、大安國小家
長會會長及名譽會長。三、和平
國中家長會會長。四、中國國民
黨第十次黨代表。五、大安區體
育會理事。六、大安區民眾服務
社理監事。七、大安區雲林同鄉
會會長。八、大安區臥龍里第
七、八、九、十屆里長。九、大
安區里長聯誼會會長。十、奇川
企業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

一、 爭取參與和平國小建校案之規劃，落實學校與社區結合一體及地下停車場興建至少450個車

位。二、 極力爭取本里都市計劃道路之闢建，以利交通。並綠美化社區。三、 全力爭取里內建設

結合警力監視系統，以維護社區治安。四、 定期維護里內排水溝暢通及環境衛生提升社區生活品

質。五、 定期舉辦里內旅遊及其他老少咸宜之藝文活動，促進敦親睦鄰，加強守望相助。六、 敦

促和平國小早日建校完成。招生嘉惠里內學童。七、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求回報，助人為快樂之

本。

第130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3段15號【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    （臥龍里1－4鄰）

第130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3段11號【辛亥托兒所】                （臥龍里5－8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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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淵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汪 吉 秋 42年8月24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國立北師實小

輔仁大學畢業

1.  臺北市大安區第7、8、9、10

屆龍淵里里長

2. 國北教大實小校友會理事

3. 龍淵里守望相助隊隊長

4. 龍淵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5.  臺北市大安區環保義工中隊副

中隊長

6. 龍淵里環保義工分隊隊長

7. 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委員

8. 改善民俗委員會委員

持續以往盡心盡力為里民服務的精神，繼續積極爭取里內重要建設、辦理敦親睦鄰及藝文活動、推

動各項福利、重視婦幼安全及弱勢團體，帶領里內守望相助隊及環保義工共同打造一個健康和諧、

安全又環保的優質社區。

第130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4年甲班教室】
（龍淵里1－7鄰）

第130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4年乙班教室】
（龍淵里8－13鄰）

第130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4年丙班教室】 
（龍淵里14－20鄰）

第130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4年丁班教室】  
（龍淵里21－26鄰）

第130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94號【國立臺北教大實小1年戊班教室】  
（龍淵里27－31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龍門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黃 大 經 25年8月25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中國國民黨 高中畢業

一、 大安區民眾服務社理事。

二、 大安區民防大隊大隊長。

三、  大安區龍門里第八、九、十

屆里長。

自擔任里長以來大經秉持真心、用心來服務龍門里，努力不懈做「全職」里長；每年定期辦理藝文
活動。發動義工清掃公園及防火巷，綠美化公園。配合路平專案：整平騎樓及人行道更新。
颱風來前要求疏通水溝避免淤積造成淹水。加裝監視器、感應燈、路面太陽能警示燈；以維護治安
及里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未來繼續辦理事項如下：
一、 每年辦理敦親睦鄰活動，聯絡里民情感。
二、 強化守望相助功能，達成防止宵小蠢動，減少竊案發生。
三、 持續關懷獨居老人、高危險群，防止不幸事件發生。
四、 照顧弱勢族群、低收入戶、急難救助者等。
五、 要求書田診所回饋本里里民就醫優惠措施。
六、 爭取閒置空地綠美化，提升居住環境品質，維護市容觀瞻。
年底大經將繼續參選第十一屆里長，為鄉親服務，延續里政工作，請大家一起來牽成，誠摯地感謝
您。

2 陳 梅 英 35年9月10日 女
臺灣省
苗栗縣

無 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商科畢業。

台北市大安區婦女會理監事。

台北市大安青溪婦聯會委員。

台北市大安區婦工隊隊長。

台北市大安區龍門里第七鄰鄰長

24年。

獲頒『熱心鄰里』20年（前台北

市長馬英九先生任內）

一、 龍門里發展目標：
以提昇里民「平安、健康、充實」的願景中，能積極與本里的龍安國小、龍門國中合作。締造
里民和社區家長對學校有正面參與教育的事務。當選里長後協助里民大型活動和環保清潔社區
的綠美化。

二、 龍門里的特色：
對龍安國小「紅樓古蹟」和龍門國中「濂讓居」現有的家長會古蹟志工媽媽導覽，能培訓里民
義工參與古蹟巡禮，使文化特點保存。另召募里民家長、退休教師也組成社區義工團隊，支援
孩童、青少年的品格教導、禮儀榜樣。以「尊重、信實、讚美」的前提結合鄰近各里的豐富資
源、人文薈萃的大安區給下一代國家主人翁加油關懷。

三、 高素質的鄰里環境：
已在本里居住近40年，能深耕在龍門里和愛心的里民共同參與社區大學、「分享之家」、益
人學苑和老人關懷據點一同成長。讓銀髮族長輩、婦女們的生活更精采，把「快樂」加入里民
生活中。誠摯以感恩的心共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區環境。

第130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3號【龍安國小1年8班教室】    （龍門里1－5鄰）

第130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3號【龍安國小4年8班教室】    （龍門里7－10鄰）

第131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3號【龍安國小4年10班教室】
（龍門里6、11－13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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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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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大學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何 承 翰 72年12月1日 男 臺北市 無
古亭國小畢業、民族國中畢業、

南華高職畢業、中華技術學院二

專畢業。

現任：
1  大安區溫州社區發展協會發起

人，理事長。
2  大學溫州社區守望相助隊創始

人，隊長。
3 古亭國小導護志工。
4  台北市內湖收容所動保志工、

社區ＴＮＲ計畫志工。
5 中華電力關懷協會監事
前世界展望會緊急救難志工。
前中華技術學院學聯會副會長。

年輕誠懇、務實革新
治安方針
1  全面檢討社區監視器設置、運作狀況。不足的增設，毀損的修護。將配置圖及畫面申請流程發函至各大樓管委會存檔，以

便民眾於需要時使用。
2  補助守望相助隊建置與裝備，依治安改善計畫啟用巡守亭。安排各大樓防搶防竊演習訓練，每年兩次召開大學里治安檢討

大會。除公布守望相助隊經費運用受里民監督，並要求分局派出所對社區進行全面治安檢討及正確報案流程之宣導。
3  建立跨社區治安聯合資訊網，杜絕區域性之罪犯流竄。依公告資料本里97、98年合計普通竊盜案高達大安區第四名。大

安區53里普通竊盜案排名最高為台大學府里438件。大學里191件，是臥龍里的4倍且破案率低。
社區方針
1 每月公布社區經費帳目，成立緊急防災中心。
2 落實街貓ＴＮＲ計畫及管制餵食點。提撥經費為各大樓公領域規劃定期驅蚤噴藥。
3  舉辦社區四季美景攝影比賽、社區刊物、成立公共服務志工團隊、社區親子ＤＩＹ教室、社區與周邊企業適婚男女聯誼活

動、身心靈成長營。
4 寒暑假聯合周邊學校舉辦各所導覽。成立在地化社區大學。
5 公園定期舉辦音樂演奏會、送養會、保險、稅務、法務免費諮詢。
6 定期邀請各國在台協會於社區內舉辦文化交流活動，並極力促成與他國社區簽立姊妹社區。
7 統合所有資源，開創有別於公館師大夜市氛圍之溫羅汀文化特區。
本里匯聚了台師大人文學子百年來的文化能量，街弄內擁有盡是華文世界少有的高密度書店、ＮＧＯ組織。期盼建立社區特
有文粹文化，除提昇知性凝聚社區意識，並將本里象徵榮耀的自由文化地景介紹給全世界。

2 許 玥 禪 34年11月24日 女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彰化縣溪州國小、彰化縣北斗國

中、臺中商專商業科畢、仁德醫

事專科學校藥劑科畢

臺北醫學院進修中藥科系、臺灣

植物營養素生技公司會計主任、

彰化縣田尾國小老師、鴻林藥局

負責人、臺北地藏禪寺榮譽董

事、客家愛鄉協會理事、大安健

康中心志工、愛心媽媽、東山高

中家長委員、臺北市大安區大學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改革、創新、服務升級一、 住的安全：打造高智能安全堡壘１.升級全里監視器，完成高智能監控系統，
里民安全無死角２.設立數位化網站並與警民連線協助警方維護治安，保障里民的安全３.政務、財務透明化
積極增加設備如社區數位化監視器，公共區域滅火器４.裝設路口探測照明燈以確保里民行路安全５.維護社
區安全，成立社區巡守隊，提高里內治安６.增設巷道緊急按鈕，里民發生意外時可按鈕報警。二、 住的
舒適：打造人文藝術乾淨街廓１.每年定期全面清理，消毒全里水溝，防火巷水溝２.每月固定一次清掃全里
街弄巷道整潔３.清理里內各種違規小廣告保持社區整潔４.爭取温州街內商店街整頓美化工程，使温州街成
為全市最美麗的綠色板塊５.強化資訊溝通每個大巷口均設有佈告欄，即時了解鄰里大小事６.大學里停車混
亂，重新規劃巷弄間停車問題。
三、 住的服務再升級：打造永續服務便利生活
１.幫助里民申請中低收入戶及急難救助２.每年舉辦戶外研習凡本里民皆可享有優待使本里成為多彩多姿有
活力的社區３.爭取經費辦理戶外研習活動及里內政令宣導活動４.針對大學里內商品將於巷口成立導引指標
以利觀光客及其他居民方便參觀及購買，吸引人潮５.針對大學里內之商店皆成立聯合商家活動，凡本大學
里居民皆享有消費之優惠６.提供免費花卉供大學里社區區民種植，使大學里社區成為一個綠化社區７.增設
年長者活動空間，提供年長者休閒娛樂。

3 高羅美惠 31年12月23日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國中畢

一、  臺北市大安區大學里第8
屆、第9屆、第10屆里長。

二、  臺北市大安區大學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

三、  臺北市大安區環保義工中隊
副中隊長。

四、 臺北市大安區婦女會理事。
五、  臺北市大安區體育會空手道

委員會顧問。
六、  小源流藝術研究師範科二期

畢業。

一、 行的安全：新生南路3段人行道全面更新工程，保障里民行的權利。
二、 道路景觀：羅斯福路3段與新生南路3段花圃更新及景觀改善。
三、 工程建設：賡續辦理全里自來水管及衛生下水道更新維護工程及巷弄路面側溝改善。
四、  環境綠化： 瑠公圳支流、大學公園、溫州公園、溫州綠地及溫州街52巷口，定期修剪、補植

花木，建立美麗家園。
五、 社區安全：積極爭取臺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增設巷弄內監視器，守護大學里安全。
六、 長者福利：辦理長者居家安全環境檢測，編列經費補助設施改善。
七、 藝文活動：辦理節慶睦鄰活動、社區旅遊及觀摩，增進里鄰情誼。
八、 人文關懷：深耕社區文化，辦理人文歷史導覽，並積極結合多元資源，爭取藝術進入社區。
九、  市容維護： 路燈要亮、水溝要通、路面要平、環境要乾淨，反應里政，作為里民與政府間的橋

樑。
十、 為民服務： 協助市府發送重陽敬老金、選舉通知單、兵役通知、幸福＋專案（福袋），協助

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年金申請，定期獨居長者居家訪視。
十一、  經費公開： 每年補助經費，經鄰長會議審議通過後執行，並於大學里網站及張貼於公告欄公

告周知。

第131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86號【真理堂】    （大學里1、2、7鄰）

第131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90號B1【懷恩堂(樂民館)】
（大學里3－5、11、24鄰）

第131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83巷30號【臺電輸變電工程處北區施工處第2工務段
停車場】    （大學里8－10、22－23鄰）

第131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83巷19弄11號【信友堂停車場】    
（大學里12－14、20－21鄰）

第131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1段臨141號【辛亥區民活動中心】（大學里6、15－19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芳和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黃 種 榮 39年1月26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南山商職畢業

中國國民黨員

義勇消防第二大隊副大隊長

六張犂清水祖師廟主持

芳和超市顧問

豪泰客運董事

現任芳和里里長

一、 持續監督嘉興公園改建及地下停車場、里民活動中心整建期程。

二、 推動都市更新，老舊房舍改建，提昇社區居住品質。

三、  除本里架設監視錄影系統外，並與臥龍派出所連線，全天候監視錄影。同時在里內各治安死角

增裝感應燈，俾杜絕宵小，讓里民生活更安心。

四、  定期消毒並清除里內髒亂死角，美化、綠化本里嘉興公園，及定期舉辦健檢活動並提供衛教知

識。

五、 定期舉辦睦鄰活動及各項藝文活動，促進里民情誼，提昇本里文化氣息。

六、  關懷里內獨居老人，身障及中、低收入戶及清寒子弟，並協助辦理各項應有福利之申請，做好

生活照顧。

第131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29號【大安國小1年6班教室】    （芳和里1－5鄰）

第131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29號【大安國小1年7班教室】    （芳和里6－11鄰）

第131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29號【大安國小1年8班教室】    （芳和里12－15鄰）

第131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29號【大安國小1年9班教室】    （芳和里16－21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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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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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黎元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柯 炎 輝 37年10月3日 男 臺北市 無 松山初中

黎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黎元

社區巡守隊隊長、臥龍街派出所

義警顧問團副顧問長、聖德宮管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董真宮管理

委員會主任委員、慶德宮管理委

員會委員、益安公司負責人

1.積極爭取福州山森林公園登山路口，廣大環山週邊區域設立停車場。2.二殯回饋金透明化，定將

每一分基金經過鄰長會議通過後執行，公佈實際運用情形，以昭信全體里民。3.設立里民活動中

心，提供里民休閒娛樂。4.提供獨居長者及身障老人居家按鈴服務，照顧弱勢族群。5.成立諮詢團

隊免費協助辦理，各項政府補助及權益解說。6.增設各路口數位監視器，強化里民居家安全。7.提

昇黎元里的居住品質，建設祥和寧靜的居家環境。

2 陳 和 德 49年2月24日 男
臺灣省
花蓮縣

無
最高學歷：高雄工專 電機工程科

次高學歷：花蓮高工 電工科

一、  大安國小愛心導護小隊長
（9年）

二、  大安區民防義交副區隊長
（3年）

三、  台北市第十屆青年社區規劃
師

四、  中華溝涌協會男性關懷專線
志工（6年）

五、  中華文化氣功協會指導老師
（11年）

六、  達摩易筋運動班指導教練
（5年）

七、  恆富欣工程有限公司技術總
監

競選理念：安居、樂業、臥龍一家親；行動、專業、熱誠迎新貌！

行動宣言：風吹雨打，365天不打烊的導護精神，為您服務。

一、 提升社區居住品質：讓里民擁有安全、乾淨、舒適的優質居家環境。

二、 落實弱勢鄉親照護：爭取經費對銀髮族、弱勢家庭、獨居長者的急難救助及醫療照護。

三、 爭取二館提高回饋：美化公共建設及獎助清寒優秀學生，獎勵孩子專心向學。

四、 暢通里民溝通管道：設置免付費專線及電子信箱，讓社區資訊及意見能暢通迅捷。

五、 建立經費公開機制：社區經費支出明細透明化，提升社區營造效率。

六、 成立里民活動中心：定期舉辦藝文活動，陶冶社區人文氣息。

七、 倡導運動養生保健：開設社區運動課程，增進鄉親身心健康。

八、 舉辦里民有約活動：每季舉行里民座談會，解決里民疑難問題，增進社區情誼。

九、 行銷美麗的福州山：順應都市更新綠化潮流，發展社區深度導覽，振興社區活力。

十、 結合社區學校資源：創造共享共榮，達成安居、樂業、臥龍一家親的境界。

3 曾 煥 發 29年4月5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大安高工畢

一、 太極拳37支會理事教練。

二、 福安宮監事。三、 石材藝

術雕刻師。四、 臺北市社區規劃

師培訓。五、 大安區社區健走

指導員。六、 現任黎元里里長

（7、8、9、10屆）。七、 空大

進修課程。

一、 加強夜間巡守，全里各樓梯口增設感應燈，以確保民眾居家安全。二、 推動臥龍街綠廊計劃

及社區巷道景觀改造。三、 積極爭取地下停車場之興建。四、 定期維護環境整潔，包括防火巷之

清理與定期全里清毒及各住戶樓梯公共空間之粉刷美化。五、 推動青峰公園及青峰區民活動中心

改造計劃。六、 定期舉辦里民健康檢查；關心孤獨、身障老人。七、 定期舉辦各種室內、戶外活

動，以達敦親睦鄰之目的。八、 提倡里民運動成立太極拳、氣功、健走與甩手功等團體，以促使里

民達到身心健康之目的。九、 全力推動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相結合，以促進孩童身心健康均衡發

展。

第132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29號【大安國小1年1班教室】    （黎元里1－5鄰）

第132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29號【大安國小1年3班教室】    （黎元里6－10鄰）

第132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29號【大安國小1年5班教室】    （黎元里11－14鄰）

第132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70號【芳和國中童軍教室】        （黎元里15－19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黎孝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方 丁 輝 57年6月28日 男
福建省
金門縣

中國國民黨
1.台北市私立協和高級工商職校

畢業。2.市立松山國中畢業。

3.市立吳興國小畢業。

1. 黎孝里第十屆里長。2. 北市義

消二大隊第二中隊隊員。3. 義警

臥龍中隊顧問。4. 社會環保義工

分隊長。5.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員。6. 佛光山忠孝二分會會員。

7. 慶德宮土地公廟主任委員。8. 

六張犂社區交流協會常任顧問。

1. 信守與里民有約，長期深化在地生活，矢志當全職的專業里長，盡心盡力服務里民。

2. 本人或家族絕不涉入任何公共工程或採購業務，永遠保持廉潔品位形象。

3.  爭取小型公車繞行黎孝里社區，便利社區里民對外交通（如往市府、公館方向之交通路線），方便里民上班上學所需。

4.  協調警察機械修理廠提供閒置空間，供本里里民停車，改善社區停車問題並向相關機關爭取里民活動空間。

5.  協調社區鄰近學校，辦理社區藝文活動、體能休閒活動，並繼續辦理里民法律諮詢及就業服務。

6. 配合節慶，辦理各項相關民俗活動（如元宵、母親節、中元普渡等）。

7. 積極爭取市府都市計畫重新檢討，爭取「都更」機會，改善老舊公寓居住品質。

8.  舊有監視系統因礙於規定致無法更新，將積極透過管道向警政機關爭取增設，以確保社區治安，並繼續加強警民守望互助

與不定時安全巡視，預防犯罪發生。

9.  爭取經費全面改善社區側溝（水溝）溝面工程，提升路面平整並繼續辦理社區環保義工清掃里內防火巷道，維護社區環境

衛生，使本里成為優質社區。

10.  爭取各級民意代表及政府的認同與支持而能寬列經費，改善富陽生態公園的步道與相關安全設施，逐步朝發展為「國家

公園」方向邁進，媲美「陽明山國家公園」。

2 黃 宏 達 42年10月12日 男
臺灣省
苗栗縣

無 專科畢業

國防部所屬：分、區、中隊長、

組長。

源進電器有限公司負責人。

三軍總醫院志工。

陸軍官校畢業。

國防管理學院人事主管班結業。

  宏達自陸軍官校畢業，服務軍旅20年，退伍後自營冷氣工程事業，小有成就之餘，可以全心為里民做事的心情，毅然投入
了里長的選舉。宏達此次參選，若蒙鄉親的支持，本人當選後，絕對做到以下事務之推動。

一、  將設置二處里長服務處，成立24小時服務專線，落實里長與里民間的互動，建議及溝通管道。
二、 增設里內防火巷道自動感應照明燈，以防範宵小。
三、  將致力與里內熱心人士，共商成立守望相助隊，與轄區內派出所配合，建立社區警民通報系統，維護身家之安全。
四、  積極尋覓里內適當場所，配合議員向市府爭取增設活動中心，提供里民集會，學習及休憩之場所。
五、  里辦公處經費、財務公開透明化，為便利不善使用電腦之長者，將定期於里公佈欄公佈，所有福利均與大家共享。
六、 建立電腦網路資訊服務中心，提供無線上網服務，讓里民有一個學習、查詢及閱覽之電腦網路資訊平台。
七、 綠美化黎孝公園，利用回饋金增購、汰換休閒座椅並增設流動廁所，期提供里民更完善之設施。
八、  協助安居街市場及308巷攤販的管理、清潔，保持交通的順暢，美化周邊的商圈，規劃成美食街、電器街，增設里內公

園、加油站、捷運、市場、美食街導覽指標，協助外地遊客，使本里商家有更多之發展，促進繁榮，既可提升房價，也
讓黎孝里成為一個真正安居樂業的好所在。

  宏達在此懇請各位鄉親好友的支持，您的一票會看到黎孝里脫胎換骨，煥然一新。拜託！拜託！

第132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9號【輔大城區部舊址208教室】    （黎孝里1－5鄰）

第132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9號【輔大城區部舊址214教室】    （黎孝里6－10鄰）

第132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9號【輔大城區部舊址308教室】    （黎孝里11－14鄰）

第132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9號【輔大城區部舊址314教室】    （黎孝里15－18鄰）

第132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9號【輔大城區部舊址地下1樓】     （黎孝里19－24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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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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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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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黎和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水 河 56年7月2日 男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華夏工業技術專科學校畢業

1  新系環境技術有限公司環境工

程師

2  凱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資訊室

主任

3  富陽資訊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4  台灣1122幸福婚姻促進會理事

一 爭取成立里民活動中心
提供里民集會、學習及休憩之場所。

二 成立里民學習社團
成立各項才藝、學生課業加強輔導班。

三  加強里治安維護
強化監視系統（ＣＣＴＶ），建立社區警民通報系統，
成立守望相助團隊，加強社區巡邏。

四 財務公開透明化
里辦公處收入支出公開透明化。

五 建立里電腦網路資訊服務中心
提供里民一個學習、查詢及閱覽之電腦網路資訊平台。

2 李 冬 發 39年11月2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大安國小、大安國中、強恕高中

畢業。

第七、八、九、十屆里長，里長

聯誼會副會長、大安區體育會理

事、環保義工中隊長、更生保護

會輔導員、民俗改善委員、國民

黨台北市第十次代表小組長、書

記、常委、義警大安大隊臥龍中

隊顧問長、全家福社區主任委

員。

一、 全力推動政府政令。

二、 促進社區安全進步繁榮。

三、 維護地方治安提高生活品質。

四、 全心全力為里民服務。

3 陳 永 錩 46年2月25日 男 臺北市 無
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常備士官甲班

第五十九期電子設備修護科畢

業。

1 在職訓練教官。

2 里長助理。

3 鋁窗師傅。

4 計程車司機。

黎和里需要更多的「用心」！

相信我們可以一起「改變」！

1 第二殯儀館回饋金用途透明化，落實里鄰建設。

2 建設服務補助經費公平化，均衡分配使用。

3 爭取市政府補助，加強里鄰環境美化。

4 協助弱勢家庭，申請政府輔導與補助。

5 確實巡視山區邊坡，確保家園平安。

6 加強巡視山區巷道，保障行的安全。

7 落實防火巷及水溝環境衛生整理工作。

8 敦親睦鄰旅遊活動，公平公開人人可參與。

第132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富陽街113號【基督教信義會和平教會】
（黎和里1－3、5、8、11鄰）

第133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286號【黎和里民活動場所】   （黎和里4、6、13－16鄰）

第133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293號【超級市民大廈交誼廳】（黎和里7、9－10、12鄰）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建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溫 進 亮 38年4月21日 男
臺灣省
桃園縣

中國國民黨
◎ 省立中壢中學，仁德醫校藥

科。

◎軍警幹訓班138期，文化大學

社區組織發展班結業，高雄大學

社區總體營造班結業，仁德醫專

中藥學分班結業。

◎現任里長，環保義工分隊長，

預官空軍少校，後備軍人大安區

督導，清溪巡守隊，94年台北市

績優里長，大安健康促進協會會

員，景福宮管理委員會顧問。

 因為真心；所以用心
     多年來  進亮一直秉持建設建安里為更美好的居住空間，努力不懈做個「全職」里長，服務鄉

親。
◎ 爭取里鄰建設：例如忠孝東路四段223巷敦化南路一段177巷161巷187巷側溝施工暨疏通，里

內老舊自來水管線暨路面更新，保障飲用水衛生。
◎ 關懷弱勢團體，照顧身障弱小老人，分送重陽敬老禮金600餘人。
◎ 加強里鄰排水環境衛生提昇生活品質。
◎ 美化行人巷道，改善忠孝東路四段223巷53號前周邊長期積水問題。
◎ 馬路要平，路燈要亮。忠孝東路四段223巷騎樓整平。
◎ 反應基層民意；推動敦親睦鄰，隨時與轄區警察聯繫加強社區治安巡邏。
◎ 注重衛生保健；配合本區健康服務中心辦理免費健康檢查，疫苗注射、測量血糖血壓……
◎ 爭取設置「建安里里民活動場所」辦理各項藝文活動；如社區電腦班、太極拳研習班、卡拉Ｏ

Ｋ歡唱，棋弈、攝影、插花班…中秋節暨長青敬老等活動…期盼鄉親共同參與多加利用。
◎ 感謝鄉親前輩先進的支持，4年來競選政見能夠兌現，不辜負鄉親所託；並獲市政府表揚為績優

里長期待鄉親的繼續支持，讓我們一起為建安里加油。

第133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03號前（捷運2號出入口進入）【東區地下街七號廣
場】    （建安里14－20鄰）

第133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61巷69弄5號【建安里民活動場所車庫】
（建安里1－5、9鄰）

第133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61巷69弄5號【建安里民活動場所】
（建安里6－8、10－13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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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建倫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林 正 達 66年8月13日 男 臺北市 無

仁愛國小、仁愛國中、中國工商

專科學校財政稅務科、東吳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學士、日本青山學

院大學國際管理碩士、日本文化

時尚大學院大學時尚管理碩士

一、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系學

會幹部

二、  日本中華民國留日東京同學

會活動組幹部

開心
一、 改善本里汽機車停車位及動線規劃，建構以人為本社區。
二、 不定期舉辦各種活動及講座，增進里民情誼互動及知識。
三、 美化招牌，設計公共藝術空間，打造建倫里優質生活圈。
安心
一、 完備本里監視系統網，保障里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 加強社區義工巡守隊功能，提升社區整體治安。
三、 定期清潔下水道及防火巷，維護全里環境衛生。
貼心
一、 協調市場重新規劃，提供優質購物環境。
二、 定期舉辦免費健診，關懷銀髮族及婦幼。
三、 加強本里Ｅ化服務，里民意見及時反應。

2 陳 錦 元 66年11月6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仁愛國小、台北市仁愛國

中、私立南強高職畢業。

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民防大隊

敦化中隊小隊長。

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黨部第六區分

部建倫里小組長。

  錦元是水果攤之子，平時熱心地方服務，急公好義，樂於助人，參與建倫里里長選舉是我人生的
規劃，雖然沒有顯赫背景及學歷，錦元願意全心全力為建倫里做最大的努力，希望本里先進、前
輩、叔叔、伯伯、阿姨、大姐們疼惜「阿元」，支持「阿元」，給「阿元」機會，來為本里服務。
  我對本里未來四年的規劃：
1 配合敦南誠品書局、明曜百貨公司，定期舉辦親子活動。
2 結合各社團、慈善機構推動環保綠化活動。
3 加強巷弄照明並於任內成立巡守隊，配合警方加強本里治安維護。
4 全面清除里內廢棄車輛、規劃良好停車空間，讓街道巷弄交通順暢、環境更整潔。
5 設立本里活動場所，讓里民有閱讀、下棋、休閒活動場所。
6 傾聽民意、重視溝通、敦親睦鄰、舉辦各項活動，讓本里更進步、居住環境更美好。
7 我愛台北、我愛建倫。

3 范 雪 霞 37年7月26日 女 高雄市 無 高雄市立女中畢業。 宏正洗衣店負責人21年。

1、 設立綜合活動中心，提供里民活動休閒空間。

2、  整合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增加巡守成效，保障里民居住安全；爭取設置監視系統，加強治安

維護。

3、 爭取老人與婦幼社會福利，照顧社區弱勢團體。

4、 推行婦女藝能活動，重視婦女生活職能發展。

5、 結合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綠能環保。

6、 定期召開里民大會，聽取里民心聲與建言。

7、 全方位為里民服務，扮演里民互動與溝通橋樑的角色。

第133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30號【仁愛國中8年27班教室】   （建倫里1－6鄰）

第133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30號【仁愛國中8年23班教室】   （建倫里7－12鄰）

第133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30號【仁愛國中8年24班教室】   （建倫里13－18鄰）

第133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130號【仁愛國中8年26班教室】   （建倫里19－24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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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敦安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高 榮 宗 41年12月20日 男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高中肄業

一、   曾任七、八、九、十屆里

長。

二、  曾任大安區里長聯誼會會

長。

三、  現任大安區環保義工分隊

長。 

四、 現任大安區敦安里里長。

五、 現任大安區義消顧問。

一、 改善基層各項公共設施。

二、 配合市政舉辦各項睦鄰活動。

三、 協助弱勢里民，申請各項應有福利。

四、 熱心里內活動，電話隨傳隨到。

五、 全力爭取仁愛國中、國小操場地下化停車場。

六、 改善里內環境，加強里民環保意識。

第133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60號【仁愛國小3年1班教室】    （敦安里1－6鄰）

第134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60號【仁愛國小3年2班教室】    （敦安里7－11鄰）

第134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60號【仁愛國小3年4班教室】    （敦安里12－16鄰）

第134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60號【仁愛國小3年6班教室】    （敦安里17－21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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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正聲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尔 愛 42年5月9日 男
浙江省
平陽縣

中國國民黨 高中畢業

大安區環保義工中隊長。環保義

工正聲里分隊長。中國國民黨大

安區分部委員。第六、七、八、

九、十屆正聲里里長。中華民國

陸軍特種作戰學校突擊士官班結

業。

<一> 居家安全、全力配合警察單位作好睦鄰聯防，加強巡查。

<二> 反映警察單位增設監視系統。

<三> 支持配合正聲里符合更新條件的住屋，向市府爭取更好更新條件。

<四> 在更新案中向市府爭取增加建坪數，回饋正聲里設敬老、托幼活動場所。

<五> 僑安地下停車場附近環境衛生的整理、景觀及美化、綠化。

<六> 監督有關單位水溝要通、馬路要平、路燈要亮。

<七> 聯合附近各里配合環保、衛生、消毒單位整體消滅病媒。

<八> 要求自來水公司抽換老舊水管，使里民可用安全的自來水。

<九> 衛生下水道的維護及清理。

第134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10班教室】   （正聲里1－7鄰）

第134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11班教室】   （正聲里8－12鄰）

第134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12班教室】   （正聲里13－16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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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敦煌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傅 吉 田 48年3月15日 男
臺灣省
桃園縣

中國國民黨 淡江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

1 敦煌里第八九十屆里長

2  大安區第十三屆里長聯誼會會

長

3  大安區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督導

4 台北市兒童托育協會理事長

5 國民黨國家發展研究院進修

6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

保育學系研究所

1 競選連任，以實際的服務，懇請您的支持

2 國泰醫院好厝邊，每月辦理三高檢查，確保長輩健康

3 每月辦理法律扶助，免費諮詢嘉惠里民

4 綠化教室廣受歡迎，花博綠化植栽連續發放二次

5 辦理客家文化美食課程，尊重多元文化，促進族群融合

6 電腦班課程多元，全年開班八個月，讓長輩和世界接軌

7 元宵節端午節母親節父親節中秋節等，民俗節慶活動多

8 設立里民活動場所，方便里民健身唱歌召開大樓管委會

9 敦安公園綠化美化，成為里民休憩好場所

第134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60號【仁愛國小1年1班教室】    （敦煌里1－5鄰）

第134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60號【仁愛國小1年3班教室】    （敦煌里6－11鄰）

第134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60號【仁愛國小1年5班教室】    （敦煌里12－16鄰）

第134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60號【仁愛國小1年7班教室】    （敦煌里17－21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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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華聲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金 花 44年9月22日 女
臺灣省
嘉義縣

中國國民黨 省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畢業

1  台北市大安區華聲里第十屆里

長

2  台北市大安區華聲社區發展協

會第一、二屆理事長

1 積極爭取綠美化『延吉停車場』，改善周邊環境。

2 落實『路燈要亮、道路要平、水溝要通』政策，保障里民基本生活品質。

3  宣導『政令』，讓里民有『知』的權利，並結合社區發展協會、里內志工，定期辦理敦親睦鄰活

動、健康講座，促進鄰里情誼，宣導健康常識，並達成資源共享，廣納民意之目標。

4 清理巷弄、防火巷之髒亂，加強社區居住安全。

5  持續關懷弱勢、主動發掘社區居民突發之困境，協助社區居民向政府機關爭取『立即關懷及急難

救助』，保障基本生活。致力本里成為『溫馨、清新、安心』之新社區。

第135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6班教室】    （華聲里1－6鄰）

第135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7班教室】    （華聲里7－12鄰）

第135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8班教室】    （華聲里13－18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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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車層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李  修 37年6月1日 男
臺灣省
臺北縣

中國國民黨
開南商工職校

台北工專建築科畢業

台北市車層景福宮監事

台北市車層合興社理事

台北市火聖廟委員

車層里擔任鄰長20餘年

(1) 照顧弱勢族群：推廣長青照顧活動、落實敬老福利居家安全服務措施。

(2) 重視公共衛生：配合環保衛生單位整體消滅各種病媒、改善環境衛生。

(3) 改善居住環境：馬路要平、路燈要亮、水溝要暢通、老舊水管要更新。

(4) 積極爭取建設：結合都市更新、爭取社區活動中心做為里民休閒場所。

(5) 關心居家安全：配合警察單位聯防治安、廣納建言做好睦鄰協防工作。

(6) 熱誠服務里民：經費透明化回饋鄉里、歡迎里民參與、共創美好社區。

2 施 桂 英 43年2月2日 女
臺灣省
彰化縣

無 高中畢

台北市第十屆里長、強彬會計師

事務所、寶貝熊幼稚園、台北市

衛生局志工、光復國小志工、桃

園少年輔育院輔導員、空大肄

一、 爭取建造本里水溝蓋更新場鑄側溝疏清。

二、 爭取更新不銹鋼自來水管線瓦斯管汰換。

三、 防火巷弄增設感應燈照明設備防止宵小。

四、 更新全里監視系統與警政單位連線合作。

五、 處理衛生污水下水道工程施作路面銑鋪。

六、 聯合敦南七個里里長爭取里民活動中心。

七、 照顧關懷獨居長輩與訪視弱勢單親家庭。

八、 成立志工隊協助獨居老人愛心送餐活動。

九、 劃設巷弄黃網線地面太陽能燈人車安全。

十、 推動老舊建築都市更新提升社區優品質。

第135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1班教室】    （車層里1－6鄰）

第135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2班教室】    （車層里7－13鄰）

第1355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3班教室】    （車層里14－20鄰）

第1356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271號【光復國小1年4班教室】    （車層里21－26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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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光信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曾悅子 28年1月25日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國校畢業

一、 曾任松山區七十三分部常

委、松山區婦女會理事。二、現

任光信里里長、台北市婦女會理

事、大安區分部常委、台北市工

商婦女會理事。

一、 竭盡心力，為里民服務，建議政府，爭取經費及里民福利，以促進地方之繁榮。

二、 配合政策、宣導政令、以為政府與里民之橋樑，溝通里民及政府之意見，以利政令之推行。

三、 全心全力，深入基層，發掘地方及里民之問題與疾苦，反映政府當局，建設地方，造福里民。

四、 積極推動里內建設，改善居住環境及加強資源回收工作，增進里民環保意識。

第1357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54號【曉星幼稚園】    （光信里7－8、17、27、30鄰）

第1358投票所開票所地點：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46巷10號【延吉綜合大樓臺北市社區暨志願服務推廣中
心】    （光信里22－26、28－29鄰）

第1359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36巷17號【延吉平宅社工員辦公室】
（光信里9－10、18－21鄰）

第1360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41巷2弄13號【喜憨兒社區照顧中心】
（光信里11－16鄰）

第1361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38號【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雅各堂大廳】
（光信里1－6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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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大安區學府里選舉公報

臺北市第11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李 淳 琳 41年1月27日 女 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台北市銘傳國小、古亭女中、北

一女中、國立中興大學社會學系

畢。

台灣商務印書館編輯、空軍戰管

聯隊系維中心聘員、慶億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代書、空軍煥民新村

自治會會長。

現職：大安區學府里里長、黃復

興黃國樑大安二區黨部委員。

一、 本里幅員廣大，積極爭取免費市民接駁小巴，將整個里連結在一起，並便捷與公館商圈接軌。

二、  重整本里老舊山坡聚落之階梯，並增設不鏽鋼扶手欄杆，為確保里民上下之安全及提升居住品

質。

三、 更新本里老舊破損之自來水管線，完成里民飲用水之正常權益。

四、 加強關懷榮民退舍長輩及其配偶，並照顧獨居老人、低收入戶、弱勢族群和新移民之權益。

五、 本里「公館公園」及機關學校退縮之人行道圍牆，加強綠化植栽並美化環境。

六、 善用學校資源，爭取提供里民活動中心，優惠里民承租學校停車場、及中小學生課後輔導。

七、  善用回饋金，增加睦鄰活動次數，和購贈里民民生必需品，改善里內公共設施及加強資訊公佈

欄。

八、 台大醫院癌醫中心即將新建，本里積極爭取里民享有健檢之優惠。

第1362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13巷13號【民族國中資源教室】  （學府里1－5鄰）

第1363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3段155巷148號【芳蘭山莊】    （學府里6－9、15鄰）

第1364投票所開票所地點：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3段155巷61號【聯勤公館退員宿舍】
（學府里10－14、16－17鄰）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    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
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受
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
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一百四十五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法務部特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只要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因而
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新台幣五十萬；預備賄
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二分之一；選舉法定任期屆滿後，始檢舉賄選者，不給與獎金。

受理檢舉賄選單位

機  關  名  稱 電  話 傳  真
最高法院檢察署 (02）23167695 (02）23167696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02）23704756 (02）23717337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3111816 (02）2737235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02）28361425 (02）28360349
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 (02）27328888 (02）27370376
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無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包括當日)以前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

二、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1.投票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止。

 2.投票地點：投票所地點見投票所一覽表。

3.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

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於

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發。）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

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

第八項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三、選舉票顏色：淺粉紅色。

四、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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